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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闵行区教育局主要职能

    （一）贯彻执行有关教育工作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教育改革政策。推进本区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领导本区教育系统
各单位采取有效措施，规范管理，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提高教育质量，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二）负责拟订本区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研究提出教育改革的重大任务并组织实施。加强教育机制体制创新，统筹规划、协调推进
育人体系建设和课程教学改革。
    （三）统筹推进学前教育、中小学教育、职业教育、终身教育、特殊教育和随迁子女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建立教育督导评
估体系，会同有关部门提出优化教育管理体制机制的政策措施建议。
    （四）负责管理本区中等及以下各类学校招生、教学及学籍等工作；管理和指导学校的德育工作、教育教学工作、体育卫生工作、美
育工作和科技艺术工作；指导做好青少年保护工作。
    （五）统筹管理本系统教育经费、编制教育经费预算，负责所属学校财务运行计划的审核、评估等工作；做好对所属单位的教育经费
的审计监督。
    （六）负责本区教育系统人力资源配置工作，做好教师的引进、继续教育、年度考核和职称评审工作；负责本区教职工的绩效工资与
人事管理工作。
    （七）依法监督和查处本行政区域内各类学校违反教育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审查与处理本行政区域
内各类学校的教师、学生提起的申诉申请。
     （八）指导、督促、落实本区教育系统的安全生产工作，监督各类学校履行安全管理责任。拟订学校安全管理预案并组织实施演练
。协调、指导公共安全教育、禁毒教育。协助做好校园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承担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九）承担本区民办中小学、学前教育机构、非学历教育办学机构等有关行政审批、监督管理等工作。
    （十）承担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工作、语言文字工作、学习型社会建设与终身教育促进工作，落实托幼、青少年保护等相关工作。
    （十一）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序号 单位名称

1 上海市闵行区教育局

2 上海市闵行区汽轮科技实验小学

3 上海市闵行区碧江路小学

4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闵行第三小学

5 闵行区平阳小学

6 闵行区实验小学

7 闵行区花园学校

8 上海市闵行区中心小学

9 闵行区新梅小学

10 上海市闵行区鹤北小学

11 上海市闵行区华坪小学

12 闵行区莘庄镇小学

13 闵行区航华第一小学

14 上海市闵行区平南小学

15 上海市闵行区江川路小学

16 上海市闵行区吴泾实验小学

17 上海市日新实验小学

18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实验小学

19 上海市闵行区莘松小学

20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紫竹小学

21 上海市闵行区第二实验小学

22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闵行第三小学南校

23 上海市闵行区黄浦一中心世博小学

24 上海市古美学校

25 上海市闵行区莘松中学

26 上海市闵行第四中学

上海市闵行区教育局机构设置

    上海市闵行区教育局部门预算是包括上海市闵行区教育局本部以及下属112家预算单位的综合收支计划。
本部门中，行政单位1家，事业单位112家，具体包括：



27 上海市七宝中学

28 上海市莘光学校

29 上海市吴泾中学

30 上海市闵行第三中学

31 上海市莘庄中学

32 上海市闵行中学

33 上海市师资培训中心附属闵行实验中学

34 闵行区青少年实践教育基地

35 华东理工大学附属闵行科技高级中学

36 上海市闵行区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

37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浦江高级中学

38 上海市金汇高级中学

39 上海市闵行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40 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上海闵行田园高级中学

41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

42 上海市莘城学校

43 上海市实验学校西校

44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二中学

45 上海市闵行区鹤北初级中学

46 上海市闵行区龙茗中学

47 上海市古美高级中学

48 上海市闵行区文来实验学校

49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附属初级中学

50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闵行分校

51 上海外国语大学闵行外国语中学

52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闵行分校

53 上海市闵行区浦江第一中学

54 上海市七宝中学附属鑫都实验中学

55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闵行第三中学

56 上海市闵行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57 上海市闵行中学附属实验中学

58 上海市闵行中学东校

59 上海市闵行区实验高级中学



60 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实验学校

61 上海市七宝中学浦江分校

62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闵行紫竹分校

63 上海市闵行区教育学院附属友爱实验中学

64 闵行区景谷第一幼儿园

65 上海市闵行区景谷第二幼儿园

66 闵行区莘松第二幼儿园

67 上海市闵行区闵行第四幼儿园

68 上海市闵行区鹤庆幼儿园

69 上海市闵行区莘庄幼儿园

70 上海市闵行区古美中心幼儿园

71 闵行区吴泾第二幼儿园

72 闵行区吴泾第一幼儿园

73 闵行区莘松幼儿园

74 闵行区新华幼儿园

75 闵行区闵行第一幼儿园

76 上海市闵行区水清路幼儿园

77 上海市闵行区平吉四街坊幼儿园

78 上海市闵行区航华第三幼儿园

79 上海市闵行区万源城幼儿园

80 上海市闵行区天恒名都幼儿园

81 上海市闵行区莘庄第二幼儿园

82 上海市闵行区莘庄第三幼儿园

83 上海市闵行区龙茗路幼儿园

84 上海交通大学闵行幼儿园

85 上海市闵行区爱博幼儿园

86 上海市闵行区安宁路幼儿园

87 上海市闵行区古美阳光幼儿园

88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紫竹幼儿园

89 上海市闵行区秀文幼儿园

90 上海市闵行区爱博果果幼儿园

91 上海市闵行区昆阳幼儿园

92 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第一幼儿园



93 上海市闵行区荷花池世博幼儿园

94 上海市闵行区一品漫城幼儿园

95 上海市闵行区中福会浦江幼儿园

96 上海市闵行区翡翠幼儿园

97 上海市闵行区新虹实验幼儿园

98 上海市闵行区启智学校

99 上海市闵行区启德学校

100 上海市闵行区启音学校

101 闵行区启英幼儿园

102 上海市群益职业技术学校

103 上海市西南工程学校

104 上海市闵行区教育测评与研究中心

105 上海市闵行区教育学院

106 上海闵行职业技术学院

107 上海市闵行区社区学院

108 上海市闵行区教育财务会计核算中心

109 上海市闵行区教育局行政事务管理所

110 上海市闵行区教育基建装备资产管理中心

111 上海市闵行区教育人才交流中心

112 上海市闵行区鑫都幼儿园

113 上海市闵行区托育服务指导中心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是区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本年度从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政府
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五）基本支出预算：是区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编制的年度基本支出计划，包
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两部分。
   （六）项目支出预算：是区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完成行政工作任务、事业发展目标或政府发展战略、特定目标，在基本支
出之外编制的年度支出计划。
   （七）“三公”经费：是与区级财政有经费领拨关系的部门及其下属预算单位使用区级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
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主要安排机关及下属预算单位人员的国际合作交流、重大项目洽谈、境外培训研修等
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主要安排全国性专业会议、国家重大政策调研、
专项检查以及外事团组接待交流等执行公务或开展业务所需住宿费、交通费、伙食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主要安排编制内公务
车辆的报废更新，以及用于安排市内因公出差、公务文件交换、日常工作开展等所需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
出。
   （八）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2024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2024年，闵行区教育局收入预算595,851.84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589,851.84万元，比2023年预算增加66,691.58万元；事业收
入6,000万元,与2023年预算持平。
    支出预算595,851.84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支出预算589,851.84万元，比2023年预算增加66,691.58万元。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中，一
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预算589,851.84万元，比2023年预算增加68,169.64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预算0万元，比2023年预算减少
1,478.06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支出预算0万元，与2023年预算持平。
    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增加主要原因是教师人数、学生人数增加。
    财政拨款支出主要内容如下：

    1.  教育支出（类）教育管理事务（款）“行政运行”科目1,321.42万元，主要用于保障闵行区教育局（行政单位）正常运转的基本
支出，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费等日常公用方面的支出。

    2.  教育支出（类）教育管理事务（款）“一般行政管理事务”科目7万元，主要用于闵行区教育局（行政单位）残疾人保障金的支
出。

    3.  教育支出（类）普通教育（款）“学前教育”科目39,757.09万元，主要用于保障闵行区教育局下属各幼儿园的正常运行、开展
教育教学活动的支出，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方面的支出。

    4.  教育支出（类）普通教育（款）“小学教育”科目84,774.47万元，主要用于保障闵行区教育局下属各小学的正常运行、开展教
育教学活动的支出，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方面的支出。

    5.  教育支出（类）普通教育（款）“初中教育”科目82,000.43万元，主要用于保障闵行区教育局下属各初中的正常运行、开展教
育教学活动的支出，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方面的支出。

    6.  教育支出（类）普通教育（款）“高中教育”科目4.47万元，主要用于保障闵行区教育局下属各高中中央直达资金安排的学生资
助经费。

    7.  教育支出（类）普通教育（款）“其他普通教育支出”科目68,582.32万元，主要用于保障闵行区教育局下属青少年活动中心的
正常运行、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支出，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方面
的支出，以及闵行区教育局用于保障下属各单位教育教学活动的正常开展支出。

    8.  教育支出（类）职业教育（款）“中等职业教育”科目100.21万元，主要用于保障闵行区教育局下属两所中职学校中央直达资金
安排的学生资助经费。



    9.  教育支出（类）成人教育（款）“成人广播电视教育”科目2,742.92万元，主要用于保障闵行区教育局下属闵行区社区学院的正
常运行、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支出，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方面的
支出。

    10.  教育支出（类）成人教育（款）“其他成人教育支出”科目24万元，主要用于保障闵行区教育局社区教育、民办非学历教育机
构的管理经费。

    11.  教育支出（类）特殊教育（款）“特殊学校教育”科目4,699.52万元，主要用于保障闵行区教育局下属特殊学校的正常运行、
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支出，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方面的支出。

    12.  教育支出（类）特殊教育（款）“工读学校教育”科目964.36万元，主要用于保障闵行区教育局下属工读学校（启德学校）的
正常运行、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支出，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方面
的支出。

    13.  教育支出（类）进修及培训（款）“教师进修”科目4,748.93万元，主要用于保障闵行区教育局下属教育学院、教育测评研究
中心的正常运行、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支出，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
用方面的支出。

    14.  教育支出（类）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款）“其他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科目181,032.16万元，主要用于安排闵行区教育
局下属各高中、中职校及闵职院的正常运行、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支出，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
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方面的支出。信息化项目、校舍维修、科艺体项目、基本建设等教育教学项目等支出。

    15.  教育支出（类）其他教育支出（款）“其他教育支出”科目6,156.53万元，主要用于保障闵行区教育局下属闵行区教育基建装
备资产管理中心、闵行区教育财务会计核算中心、闵行区教育局行政事务管理所、闵行区教育人才交流中心、托育服务指导中心的正常运
行、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支出，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方面的支
出。

    16.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行政单位离退休”科目101.48万元，主要用于闵行区教育局的行政
离退休经费。

    17.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事业单位离退休”科目7434.24万元，主要用于闵行区教育局下属事
业单位的事业离退休经费。

    1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科目36,726.15万元，主要用
于闵行区教育局本部及下属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养老保险费支出。



    19.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科目18,356.26万元，主要用于闵
行区教育局本部及下属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职业年金支出。

    20.  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行政单位医疗”科目48.37万元，主要用于按照国家政策规定为闵行区教育局机
关在职人员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支出。

    21.  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位医疗”科目31,898.31万元，主要用于按照国家政策规定为闵行区教育
局下属事业单位在职人员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支出。

    22.  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公务员医疗补助”科目51.57万元，主要用于闵行区教育局机关单位的医疗补助
支出。

    23.  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款）“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科目2,000万元，主要用于一般债务收入安排的小学基本
建设支出。

    24.  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科目16,152.34万元，主要用于按照国家规定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支出。

    25.  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补贴”科目167.28万元，主要用于闵行区教育局机关购房补贴。



单位：元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财政拨款收入 5,898,518,380 一、教育支出 4,829,158,430

1.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5,898,518,380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26,181,266

2. 政府性基金 三、卫生健康支出 319,982,490

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四、城乡社区支出 20,000,000

二、事业收入 60,000,000 五、住房保障支出 163,196,194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四、其他收入

收入总计 5,958,518,380 支出总计 5,958,518,380

2024年部门财务收支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闵行区教育局

本年收入 本年支出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5 教育支出 4,829,158,430 4,769,158,430 60,000,000 0 0

205 1 教育管理事务 13,284,206 13,284,206 0 0 0

205 1 1 行政运行 13,214,206 13,214,206 0 0 0

205 1 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70,000 70,000 0 0 0

205 2 普通教育 2,753,076,483 2,751,187,857 1,888,626 0 0

205 2 1 学前教育 397,570,904 397,570,904 0 0 0

205 2 2 小学教育 847,744,740 847,744,740 0 0 0

205 2 3 初中教育 820,004,266 820,004,266 0 0 0

205 2 4 高中教育 1,933,326 44,700 1,888,626 0 0

205 2 99 其他普通教育支出 685,823,247 685,823,247 0 0 0

205 3 职业教育 40,951,610 1,002,100 39,949,510 0 0

205 3 2 中等职业教育 9,709,900 1,002,100 8,707,800 0 0

205 3 5 高等职业教育 31,241,710 0 31,241,710 0 0

205 4 成人教育 45,831,059 27,669,195 18,161,864 0 0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2024年部门收入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闵行区教育局

项目 收入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其他收入



类 款 项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项目 收入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其他收入

205 4 4 成人广播电视教育 45,591,059 27,429,195 18,161,864 0 0

205 4 99 其他成人教育支出 240,000 240,000 0 0 0

205 7 特殊教育 56,638,878 56,638,878 0 0 0

205 7 1 特殊学校教育 46,995,249 46,995,249 0 0 0

205 7 2 工读学校教育 9,643,630 9,643,630 0 0 0

205 8 进修及培训 47,489,334 47,489,334 0 0 0

205 8 1 教师进修 47,489,334 47,489,334 0 0 0

205 9 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 1,810,321,580 1,810,321,580 0 0 0

205 9 99 其他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 1,810,321,580 1,810,321,580 0 0 0

205 99 其他教育支出 61,565,280 61,565,280 0 0 0

205 99 99 其他教育支出 61,565,280 61,565,280 0 0 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26,181,266 626,181,266 0 0 0

208 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626,181,266 626,181,266 0 0 0

208 5 1 行政单位离退休 1,014,840 1,014,840 0 0 0

208 5 2 事业单位离退休 74,342,390 74,342,390 0 0 0

208 5 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367,261,472 367,261,472 0 0 0

208 5 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83,562,564 183,562,564 0 0 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319,982,490 319,982,490 0 0 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319,982,490 319,982,490 0 0 0



类 款 项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项目 收入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其他收入

210 11 1 行政单位医疗 483,660 483,660 0 0 0

210 11 2 事业单位医疗 318,983,114 318,983,114 0 0 0

210 11 3 公务员医疗补助 515,716 515,716 0 0 0

212 城乡社区支出 20,000,000 20,000,000 0 0 0

212 3 城乡社区公共设施 20,000,000 20,000,000 0 0 0

212 3 3 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 20,000,000 20,000,000 0 0 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63,196,194 163,196,194 0 0 0

221 2 住房改革支出 163,196,194 163,196,194 0 0 0

221 2 1 住房公积金 161,523,394 161,523,394 0 0 0

221 2 3 购房补贴 1,672,800 1,672,800 0 0 0

5,958,518,380 5,898,518,380 60,000,000 0 0合计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5 教育支出 4,829,158,430 2,940,987,735 1,888,170,695

205 1 教育管理事务 13,284,206 13,214,206 70,000

205 1 1 行政运行 13,214,206 13,214,206 0

205 1 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70,000 0 70,000

205 2 普通教育 2,753,076,483 1,979,155,488 773,920,995

205 2 1 学前教育 397,570,904 388,223,904 9,347,000

205 2 2 小学教育 847,744,740 794,135,678 53,609,062

205 2 3 初中教育 820,004,266 776,983,328 43,020,938

205 2 4 高中教育 1,933,326 0 1,933,326

205 2 99 其他普通教育支出 685,823,247 19,812,578 666,010,669

205 3 职业教育 40,951,610 0 40,951,610

205 3 2 中等职业教育 9,709,900 0 9,709,900

205 3 5 高等职业教育 31,241,710 0 31,241,710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024年部门支出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闵行区教育局

项目 支出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类 款 项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项目 支出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205 4 成人教育 45,831,059 27,429,195 18,401,864

205 4 4 成人广播电视教育 45,591,059 27,429,195 18,161,864

205 4 99 其他成人教育支出 240,000 0 240,000

205 7 特殊教育 56,638,878 56,638,878 0

205 7 1 特殊学校教育 46,995,249 46,995,249 0

205 7 2 工读学校教育 9,643,630 9,643,630 0

205 8 进修及培训 47,489,334 45,355,534 2,133,800

205 8 1 教师进修 47,489,334 45,355,534 2,133,800

205 9 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 1,810,321,580 769,010,174 1,041,311,406

205 9 99 其他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 1,810,321,580 769,010,174 1,041,311,406

205 99 其他教育支出 61,565,280 50,184,260 11,381,020

205 99 99 其他教育支出 61,565,280 50,184,260 11,381,02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26,181,266 626,181,266 0

208 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626,181,266 626,181,266 0

208 5 1 行政单位离退休 1,014,840 1,014,840 0

208 5 2 事业单位离退休 74,342,390 74,342,390 0

208 5 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367,261,472 367,261,472 0



类 款 项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项目 支出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208 5 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83,562,564 183,562,564 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319,982,490 319,982,490 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319,982,490 319,982,490 0

210 11 1 行政单位医疗 483,660 483,660 0

210 11 2 事业单位医疗 318,983,114 318,983,114 0

210 11 3 公务员医疗补助 515,716 515,716 0

212 城乡社区支出 20,000,000 0 20,000,000

212 3 城乡社区公共设施 20,000,000 0 20,000,000

212 3 3 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 20,000,000 0 20,000,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63,196,194 163,196,194 0

221 2 住房改革支出 163,196,194 163,196,194 0

221 2 1 住房公积金 161,523,394 161,523,394 0

221 2 3 购房补贴 1,672,800 1,672,800 0

5,958,518,380 4,050,347,685 1,908,170,695合计



单位：元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一、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5,898,518,380 一、教育支出 4,769,158,430 4,769,158,430 0 0

二、政府性基金 0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26,181,266 626,181,266 0 0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0 三、卫生健康支出 319,982,490 319,982,490 0 0

四、城乡社区支出 20,000,000 20,000,000 0 0

五、住房保障支出 163,196,194 163,196,194 0 0

收入总计 5,898,518,380 支出总计 5,898,518,380 5,898,518,380 0 0

2024年部门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闵行区教育局

财政拨款收入 财政拨款支出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5 教育支出 4,769,158,430 2,940,987,735 1,828,170,695

205 1 教育管理事务 13,284,206 13,214,206 70,000

205 1 1 行政运行 13,214,206 13,214,206 0

205 1 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70,000 0 70,000

205 2 普通教育 2,751,187,857 1,979,155,488 772,032,369

205 2 1 学前教育 397,570,904 388,223,904 9,347,000

205 2 2 小学教育 847,744,740 794,135,678 53,609,062

205 2 3 初中教育 820,004,266 776,983,328 43,020,938

205 2 4 高中教育 44,700 44,700

205 2 99 其他普通教育支出 685,823,247 19,812,578 666,010,669

205 3 职业教育 1,002,100 1,002,100

205 3 2 中等职业教育 1,002,100 1,002,100

205 4 成人教育 27,669,195 27,429,195 240,000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024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闵行区教育局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类 款 项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205 4 4 成人广播电视教育 27,429,195 27,429,195 0

205 4 99 其他成人教育支出 240,000 0 240,000

205 7 特殊教育 56,638,878 56,638,878 0

205 7 1 特殊学校教育 46,995,249 46,995,249 0

205 7 2 工读学校教育 9,643,630 9,643,630 0

205 8 进修及培训 47,489,334 45,355,534 2,133,800

205 8 1 教师进修 47,489,334 45,355,534 2,133,800

205 9 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 1,810,321,580 769,010,174 1,041,311,406

205 9 99 其他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 1,810,321,580 769,010,174 1,041,311,406

205 99 其他教育支出 61,565,280 50,184,260 11,381,020

205 99 99 其他教育支出 61,565,280 50,184,260 11,381,02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26,181,266 626,181,266 0

208 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626,181,266 626,181,266 0

208 5 1 行政单位离退休 1,014,840 1,014,840 0

208 5 2 事业单位离退休 74,342,390 74,342,390 0

208 5 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367,261,472 367,261,472 0

208 5 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83,562,564 183,562,564 0



类 款 项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210 卫生健康支出 319,982,490 319,982,490 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319,982,490 319,982,490 0

210 11 1 行政单位医疗 483,660 483,660 0

210 11 2 事业单位医疗 318,983,114 318,983,114 0

210 11 3 公务员医疗补助 515,716 515,716 0

212 城乡社区支出 20,000,000 0 20,000,000

212 3 城乡社区公共设施 20,000,000 0 20,000,000

212 3 3 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 20,000,000 0 20,000,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63,196,194 163,196,194 0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163,196,194 163,196,194 0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61,523,394 161,523,394 0

221 02 03 购房补贴 1,672,800 1,672,800 0

5,898,518,380 4,050,347,685 1,848,170,695合计



单位：元

类 款 项

注：本部门2024年无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的支出，故本表无数据。

合计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024年部门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闵行区教育局

项目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单位：元

类 款 项

注：本部门2024年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的支出，故本表无数据。

合计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024年部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闵行区教育局

项目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单位：元

类 款

301 工资福利支出 3,413,390,210.09 3,413,390,210.09 0.00

301 1 基本工资 452,622,956.32 452,622,956.32 0.00

301 2 津贴补贴 55,581,829.60 55,581,829.60 0.00

301 3 奖金 5,162,000.00 5,162,000.00 0.00

301 7 绩效工资 1,844,875,688.00 1,844,875,688.00 0.00

301 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367,261,471.92 367,261,471.92 0.00

301 9 职业年金缴费 183,562,564.47 183,562,564.47 0.00

301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319,466,773.82 319,466,773.82 0.00

301 11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515,716.00 515,716.00 0.00

301 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17,481,728.51 17,481,728.51 0.00

301 13 住房公积金 161,523,394.15 161,523,394.15 0.00

301 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5,336,087.30 5,336,087.30 0.00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2024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部门预算经济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闵行区教育局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部门预算经济分
类科目编码



类 款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部门预算经济分
类科目编码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498,048,504.31 0.00 498,048,504.31

302 1 办公费 46,147,480.55 0.00 46,147,480.55

302 2 印刷费 7,287,225.00 0.00 7,287,225.00

302 3 咨询费 2,317,510.00 0.00 2,317,510.00

302 4 手续费 114,470.00 0.00 114,470.00

302 5 水费 17,758,910.00 0.00 17,758,910.00

302 6 电费 36,686,815.00 0.00 36,686,815.00

302 7 邮电费 6,606,485.00 0.00 6,606,485.00

302 9 物业管理费 7,902,820.23 0.00 7,902,820.23

302 11 差旅费 5,993,075.00 0.00 5,993,075.00

302 13 维修(护)费 82,175,733.45 0.00 82,175,733.45

302 14 租赁费 213,983.00 0.00 213,983.00

302 16 培训费 22,770,923.50 0.00 22,770,923.50

302 17 公务接待费 1,436,415.00 0.00 1,436,415.00

302 18 专用材料费 45,776,648.00 0.00 45,776,648.00

302 26 劳务费 11,013,250.00 0.00 11,013,250.00

302 27 委托业务费 2,925,428.00 0.00 2,925,428.00



类 款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部门预算经济分
类科目编码

302 28 工会经费 46,036,073.00 0.00 46,036,073.00

302 29 福利费 56,942,640.00 0.00 56,942,640.00

302 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040,000.00 0.00 3,040,000.00

302 39 其他交通费用 1,991,920.00 0.00 1,991,920.00

302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92,910,699.58 0.00 92,910,699.58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75,859,459.63 75,859,459.63 0.00

303 1 离休费 394,860.00 394,860.00 0.00

303 2 退休费 74,962,369.63 74,962,369.63 0.00

303 9 奖励金 502,230.00 502,230.00 0.00

310 资本性支出 63,049,511.07 0.00 63,049,511.07

310 2 办公设备购置 35,020,358.50 0.00 35,020,358.50

310 3 专用设备购置 21,481,892.57 0.00 21,481,892.57

310 7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139,920.00 0.00 139,920.00

310 99 其他资本性支出 6,407,340.00 0.00 6,407,340.00

4,050,347,685.10 3,489,249,669.72 561,098,015.38合计



单位:万元

小计 购置费 运行费

637.98 80.00 143.64 414.34 110.34 304.00 197.71

2024年部门“三公”经费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表

编制部门：闵行区教育局

2024年“三公”经费预算数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合计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接待费

2024年机关运行经
费预算数



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一、2024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4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为637.98万元，比2023年预算增加100.93万元。其中：
     （一）因公出国（境）费80万元，与2023年预算持平。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414.34万元，比2023年预算增加110.34万元，主要原因是增加了公务用车购置。其中：公务用车购置
费110.34万元，比2023年预算增加110.34万元，主要原因是本年度购置6辆公务车，上年度购置0辆；公务用车运行费304万元，与2023年
预算持平。
     （三）公务接待费143.64万元。比2023年预算减少9.41万元，主要原因是教育局反对铺张浪费，厉行节约，贯彻中央八项规定，严
格控制“三公”支出。
  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2024年闵行区教育局下属1家机关单位财政拨款的机关运行经费预算为197.71万元。
  三、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24年本部门政府采购预算52835.67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425.54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52410.13万元。
     2024年本部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政府采购项目预算金额37332.06万元，其中，预留给小型和微型企业的政府采购项目预算为238万元
。
  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按照本市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总体要求，本部门35个预算单位开展了2024年项目预算绩效目标编报工作，编报绩效目标的项目191
个，涉及项目预算资金174664.23万元。
  五、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至2023年8月31日，闵行区教育局共有车辆96辆，其中：部级领导干部用车0辆、主要领导干部用车0辆、机要通信用车0辆、应急
保障用车0辆、执法执勤用车0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0辆、离退休干部用车0辆、其他用车96辆；单价100万元（含）以上设备（不含车
辆）39台（套）。
     2024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车辆6辆，其中：部级领导干部用车0辆、主要领导干部用车0辆、机要通信用车0辆、应急保障用车0辆、执
法执勤用车0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0辆、离退休干部用车0辆、其他用车6辆；部门预算安排购置单价100万元（含）以上设备（不含车
辆）1台（套）。
 



 一、项目概述

 二、立项依据

 三、实施主体

 四、实施方案

阶段 内容

校区保安经费项目情况说明

     校区保安服务是政府出资购买的社会服务和公共管理项目，保安服务社根据区教育、公安、人事、财政、劳动和社会保障
局联合制定的《关于对本区公办学校（幼儿园）统一派驻保安队伍的实施方案》要求，向学校（幼儿园）派驻保安，提供门卫服
务、巡逻服务和开展安全检查等安全服务，维护学校（幼儿园）的安全和秩序，防止或减少学校（幼儿园）受到不法侵害或灾害
事故的发生，有效避免因保安员责任造成学校（幼儿园）的损失，以满足学校（幼儿园）的安全需要。

    依  据:根据项目组调查了解，本项目实施依据充分，项目实施主要依据以下政策文件：
    教育部《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公安部《关于维护校园及周边治安秩序八条措施》、《上海市中小学、幼儿园保安
服务管理规定》（沪府办[2010]54号）、《闵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抄告单》（闵字抄（2005）396号）等文件精神。校区保安服
务是政府出资购买的社会服务和公共管理项目，保安服务社根据区教育、公安、人事、财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制定的《关
于对本区公办学校（幼儿园）统一派驻保安队伍的实施方案》要求，向学校（幼儿园）派驻保安，提供门卫服务、巡逻服务和开
展安全检查等安全服务。

    闵行区教育局是该项目的实施主体。实施对象为区域内基层学校及直属单位。

    为了贯彻落实上级有关加强校园安全保卫工作的系列文件精神，建立学校安全保卫的长效机制，经专家论证，以单一来源采
购方式购买服务，实现全区各类学校幼儿园的校园保安机制。具体标准为非寄宿制公办中小幼（包括随迁子女学校）在每个有学
生出入的校门安排5名保安员轮岗；寄宿制公办中学在每个有学生出入的校门安排9名保安员轮岗，确保24小时不间断在岗，民办
三级幼儿园每校安排2名保安员协助学校做好校区安保服务，在保安服务过程中，由区教育局安全管理中心，基层学校共同对校
园保安服务实行工作考核，加强管理。

预算测算阶段（2023.7-
2023.9）

根据各校区保安数量，结合保安员基本工资进行项目预算的测算，编制
预算申请报告，向区财政提出立项申请。

项目需求确定阶段
（2023.9-2023.12）

根据审核通过的预算金额确定项目采购需求，包括中标供应商考核标准
、确定代理机构等。



 五、实施周期

 六、年度预算安排
序号 审核数（万元）
1 11021.70

11,021.70    

 七、绩效目标

总计

项目采购阶段（2023.9-
2024.1）

委托招标代理机构，招标代理机构需制定招标流程计划表、针对项目单
一性、可行性组织专家进行论证、编制招标文件、与中标供应商签订项
目合同，约定其他服务条款。

项目服务阶段（2024.1-
2024.12）

项目为一年一招，每季度对供应商进行工作考核。

    该项目实施周期为一年（2024.1.1-2024.12.31）

内容
校区保安经费



项目性质 经常性项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实施单位

计划完成日期

110,217,000.00 110,217,000.00

110,217,000.00

0.00

0.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校区保安经费

主管部门 闵行区教育局(汇总) 上海市闵行区教育局

计划开始日期 2024-01-01 2024-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其中：财政资金 110,217,0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

一是力争使校园的人身安全责任事故发生率控制在1%以内；
二是校园财、物被盗发生率控制在2%以内；依据市中小学、
幼儿园保安服务管理规定中有关专业化、规范化的要求，设
定保安招录政审及上岗前培训率为100％、保安岗位专业化胜
任合格率为99％，保安员违纪违规率控制在2.6%以内，达到
使学校（幼儿园）满意（含比较满意）率≥95％。

一是力争使校园的人身安全责任事故发生率控制在1%以内；二
是校园财、物被盗发生率控制在2%以内；依据市中小学、幼儿
园保安服务管理规定中有关专业化、规范化的要求，设定保安
招录政审及上岗前培训率为100％、保安岗位专业化胜任合格
率为99％，保安员违纪违规率控制在2.6%以内，达到使学校
（幼儿园）满意（含比较满意）率≥95％。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成本控制有效性 有效

绩效
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保安配置数 =2139.00(人)

配备学校（校区）数 =456.00(所)

质量指标

保安持证上岗率 =100.00(百分比)

保安配置数量达标率 =100.00(百分比)

保安员违纪违规率 ≤2.6%

时效指标

保安人员到岗及时性 =365.00(天)

应急响应及时性 及时，立即响应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师生人身安全事故减少情况 较2023年减少

外部人员校区偷盗事件减少情况 较2023年减少

有责投诉处置率 =100.00(百分比)



可持续影响指标

绩效
指标

安全校园水平提高情况 提高

保安人员考核机制建立情况 建立健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学校） ≥95.00(百分比)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学生） ≥95.00(百分比)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一、项目概述

 二、立项依据

 三、实施主体

 四、实施方案

 五、实施周期

 六、年度预算安排
序号 审核数(万元)
1 28,210.00      

28,210.00      
 七、绩效目标

阶段 内容

政府投资计划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闵行区常住人口的快速增长与教育资源不足和不平衡的问题已成为区内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要矛盾。区教育系统要积极落实《闵
行区教育改革与发展“十四五”规划》，切实回应群众关切，办有温度的教育。统筹资源，以存量消化增量，优化教育设点布局，
办好每一所家门口学校。政府投资计划项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实施的，项目包含了中小学及幼儿园教学楼、综合楼等教育设
施的建设。

 依  据:根据项目组调查了解，本项目实施依据充分，项目实施主要依据以下政策文件：
    （1）《闵行区教育发展“十四五”规划》
    （2）区发改委《关于下达二〇二四年闵行区政府投资项目和资金安排计划的通知》
    （3）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等七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本市义务教育学校建设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沪教委基〔2022〕28号）

    项目预算单位是闵行区教育局，并由闵行区教育基建装备资产管理中心进行统筹管理，实施单位由区发改委在各子项立项批复
文件中明确，实施对象为闵行区教育局下属直管学校及直属单位。

    为保障闵行区教育基础建设规范运作，由闵行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统一管理，对申请的建设项目进行立项审批，制定政府投资
计划。由区财政保障资金，对纳入年度政府投资计划项目安排预算。区教育局根据实施单位的申请和年度季度计划，分批拨付资金
。续建项目依据施工进度及合同相应条款支付工程款，完工项目依据竣工验收情况和决算情况及合同相应条款支付工程款。

总计

2024年2月
根据区发改委《关于下达二〇二四年闵行区政府投资项目和资金安排计划的通知》
明确项目实施清单及资金来源渠道

2024年3月-12月 审核项目实施单位资金拨付申请，根据项目进度拨付资金

2024年9月 年中安排调整政府投资计划项目

2024年9月-12月 与区发改委、区财政及各实施单位沟通，安排下一年度政府投资计划项目

    该项目实施周期为一年（2024.1.1-2024.12.31）

内容
政府投资计划项目



项目性质 经常性项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实施单位

计划完成日期

282100000         282,100,000.00

        282,100,000.00

0.00

0.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政府投资计划项目

主管部门 闵行区教育局(汇总) 上海市闵行区教育局

计划开始日期 2024-01-01 2024-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其中：财政资金 28210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

通过完成多个政府投资计划项目，落实“十四五”时期闵行区
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定位与布局调整，有针对性的做好教育资
源配置和布局调整，使区域教育资源的总量和质量能够满足地
区居民对基础教育的需求。

通过完成多个政府投资计划项目，落实“十四五”时期闵行区经济社会
发展的战略定位与布局调整，有针对性的做好教育资源配置和布局调
整，使区域教育资源的总量和质量能够满足地区居民对基础教育的需求
。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绩效
指标

成本控制有效性 有效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工程计划完成率 =100(%)

政府投资计划项目数量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重大安全事故发生数 =0.00(件)

教学环境改善

师生满意度 ≥85(%)

20个

阶段性验收合格率 =100(%)

工程进度计划及时性 及时

改善

教育资源配置合理性提升 提升

部门协作有效性 有效



 一、项目概述

 二、立项依据

 三、实施主体

 四、实施方案

引进优质教育资源经费情况说明

    支持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上海田园高级中学、上海市第二中学梅陇校区、向明高中浦江校区、华师大二附中（紫竹校区）及
华师大二附中附属初中的优质发展、特色发展。对2024年合作即将到期的优质资源引进项目进行评估指导，提高优质资源引进的
实效性，保障学校优质特色发展。为加强优质教育资源辐射，提升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办学活力和变革能力，以“新优质教育
”实践为着力点，在闵行区前两轮“新优质学校”创建的基础上持续、健康地推进，深化“新优质教育”的实践和探索，形成一
批整体办学质量高或有鲜明特色的家门口的好学校。

    依  据:根据项目组调查了解，本项目实施依据充分，项目实施主要依据：《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政府基础教
育合作项目协议》；《徐汇区教育局、闵行区教育局、闵行区梅陇镇政府合作举办市二中学（梅陇校区）协议书》；《卢湾区教
育局、闵行区教育局合作举办向明中学（浦江校区）协议》；《华东师范大学与闵行区教育局关于共建闵行紫竹基础教育园区经
费支持方案》及补充协议；《闵行区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委托管理）办学绩效评估方案 》。

    闵行区教育局是该项目的实施主体。

     闵行区依托优质学校、教育集团高起点开办新学校，增加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引进北京外国语大学优质资源合作共建“北京
外国语大学附属上海田园高级中学”，按协议2020-2024年每年支付品牌使用费200万元。引进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上海市第二中
学资源，合作共建市二中学梅陇校区，已于2015年9月使用，按前期协议要求2024年生均补贴为：900万元（225人*4万/人）。引
进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上海市向明高中资源，合作共建向明高中浦江校区，已于2019年9月投入使用，按前期协议要求办学经费补
贴为400万元； 引进华东师范大学优质资，共建闵行紫竹基础教育园区，按协议支付350万/年的专项经费，扣除已支付的人员经
费，专项经费为310.4万元。
    对2024年合作即将到期的优质资源引进项目进行评估指导，提高优质资源引进的实效性，保障学校优质特色发展。预估5万/
校，预计评估4所学校。



 五、实施周期

 六、年度预算安排

序号 审核数（万元）

1 紫竹国际教育园区（按协议） 310.40       

2 市二中学生均补贴（按协议） 900.00       

3 向明高中办学补贴经费（按协议） 400.00       

4 北外田园合作经费（按协议） 200.00       

5 评估、专家指导、展示活动 20.00        

1,830.40     

 七、绩效目标

阶段 内容

2024年3月 根据上年度督导报告、审计报告及考核评价结果，进行资金的拨付

2024年4月 制定招生计划

2024年8月 完成高中招生工作

2024年11月 根据督导报告等进行项目考核评价

    该项目实施周期为一年（2024.1.1-2024.12.31）

内容

总计



项目性质 经常性项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实施单位

计划完成日期

18,304,000.00 18,304,000.00

18,304,000.00

0.00

0.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引进优质教育资源

主管部门 闵行区教育局(汇总) 上海市闵行区教育局

计划开始日期 2024-01-01 2024-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其中：财政资金 18,304,0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

支持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上海田园高级中学、上海市第二中学
梅陇校区、向明高中浦江校区、华师大二附中（紫竹校区）及
华师大二附中附属初中的优质发展、特色发展。闵行区作为经
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人口导入区，正在从教育大区向教育强区的
方向迈进。依据《闵行区教育改革与发展“十四五”规划》，
以“让闵行每一个孩子健康快乐成长”为核心理念，以“保障
公平、创新治理、优化生态、打造品牌”为工作思路，以“优
质化、信息化、国际化、个性化”为发展路径，创新办学体制
机制，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并加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力度，促
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办好百姓家门口的每一所学校，让
学生享受更加优质公平的教育。对2024年合作即将到期的优质
资源引进项目进行评估指导，提高优质资源引进的实效性，保
障学校优质特色发展，形成一批整体办学质量高或有鲜明特色
的家门口的好学校。

支持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上海田园高级中学、上海市第二中学梅陇校区
、向明高中浦江校区、华师大二附中（紫竹校区）及华师大二附中附属
初中的优质发展、特色发展。闵行区作为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人口导入
区，正在从教育大区向教育强区的方向迈进。依据《闵行区教育改革与
发展“十四五”规划》，以“让闵行每一个孩子健康快乐成长”为核心
理念，以“保障公平、创新治理、优化生态、打造品牌”为工作思路，
以“优质化、信息化、国际化、个性化”为发展路径，创新办学体制机
制，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并加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力度，促进基础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办好百姓家门口的每一所学校，让学生享受更加优质公
平的教育。对2024年合作即将到期的优质资源引进项目进行评估指导，
提高优质资源引进的实效性，保障学校优质特色发展，形成一批整体办
学质量高或有鲜明特色的家门口的好学校。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绩效
指标

成本控制有效性 有效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评估项目工作完成率 100%

评估项目数量 ≥2.00(个)

合作办学经费发放完成率 100%

质量指标

合作办学经费发放准确率 100%

评估工作完成合格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学校办学绩效提升情况 提升

优质资源引进的实效性提升情况

时效指标

合作办学经费发放准确率 100%

评估工作完成及时性 及时

提升

教育公平性 提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绩效
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建立健全

师生满意度 ≥90.00(%)

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力度 增强

保障学校优质特色发展情况 保障



心理健康教育经费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落实教育部等十七部门《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
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全面加强和改进新
时代闵行区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闵行区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提升学生心理健康素养。完善中小学衔接贯通、德智体
美劳五育并举、教育预警咨询干预“四位一体”的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体系，全面推动全社会心理健康资源向中小学生融通汇聚。
 二、立项依据
项目实施主要依据以下政策文件：
1、教育部等十七部门《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关于
印发《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闵行区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
方案》；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2024年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工作要点》的通知；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上海市中小学生全员导
师制工作方案》的通知
 三、实施主体
   项目实施主体是闵行区教育局，由闵行区教育局普教一科、闵行区教育学院德研中心进行统筹管理。实施对象为闵行区教育局下属直
管学校及直属单位。
 四、实施方案
    1、各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围绕学生心理健康，提出具体需求（心理健康课程、医教结合项目、师生辅导培训、资源配置、课题研究、
家庭教育、全员导师制、经验辐射推进等）。
    2、围绕师生心理健康，推进心理健康教育、青春期教育、家庭教育、全员导师制等系列课程建设；开展区域心理课大赛，推荐优质
课参加市心理课大赛；
    3、推进医教结合项目，开展精神卫生医疗机构与区心理中心结对共建。促进区域心理教师队伍专业能力提升，医教结合实验学校围
绕重难点问题进行研究，并进行经验辐射。
    4、深入推进“健康副校（园）长” 试点工作，通过开展培训、制定统一教育大纲、开发实用工具表等方式，进一步提升专业技能
（包含心理健康、特殊学生关爱、随班就读、突发事件、伤害应对等）等综合能力。
    5、第一季度学校根据需求制定校本方案；第二季度、第三季度进行项目实施；第四季度进行项目验收。
 五、实施周期
     该项目实施周期为一年（2024.1.1-2024.12.31）
 六、年度预算安排
 1140万元；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经费，按需分配到各学校和心理健康教育医教结合实验学校
 七、绩效目标



项目性质 经常性项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实施单位

计划完成日期

11400000 11,400,000.00

11,400,000.00

0.00

0.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质量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心理健康教育经费

主管部门 闵行区教育局(汇总) 上海市闵行区教育局

计划开始日期 2024-01-01 2024-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其中：财政资金 1140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

  完善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体系，保障心理咨询热线24小时
服务，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资源建设；开展心理达标校区域
复验、现场评估；开展区初中青春期心理课程建设，开展区域
心理课大赛；推进医教结合项目，促进区域心理教师队伍专业
能力提升，加强教师心理健康的维护，切实深入推动学生心理
健康工作。

  完善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体系，保障心理咨询热线24小时服务，加
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资源建设；开展心理达标校区域复验、现场评估；
开展区初中青春期心理课程建设，开展区域心理课大赛；推进医教结合
项目，促进区域心理教师队伍专业能力提升，加强教师心理健康的维
护，切实深入推动学生心理健康工作。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绩效
指标

成本控制有效性 有效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心理健康教育系列课程建设 ≥20节

心理健康教育试点学校数量

时效指标

心理健康教育试点开展及时性 及时

医教结合实验学校开展及时性 及时

21所

医教结合实验学校 6所

推荐优质课参加市心理课大赛 ≥10节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初中心理健康达标校覆盖率提升 提升

特需学生关爱度提升 提升

政策知晓率提升 提升

长效管理机制建立 建立健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师生满意度 ≥90.00(%)

家长满意度 ≥90.00(%)



 一、项目概述

 二、立项依据

 三、实施主体

 四、实施方案

体育教育经费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该项目由13个子项目组成，分别如下：
    1、校园足球联盟建设：为具有足球天赋和发展意愿的青少年学生提供系统的提升平台，构建优秀足球后备
人才的培养体系，形成政府主导、行业指导、社会参与的校园足球普及与发展的新局面。建设7个精英基地校，
组建10支区精英队，开展日常的训练及比赛交流；开展区校园足球联盟杯赛、“满天星”营员冬令营、夏令营
等交流活动，12个组别170支队伍近4000名学生参赛。
    2、排球联盟建设：为全区排球联盟学校搭建展示平台，开展为期4天排球联盟杯赛，组织排球联盟学校组
建近50支队伍开展竞赛，在加快推进青少年普及的基础上，发掘和培养优秀排球后备人才，推进“校园排球联
盟”建设。
    3、健美操联盟建设：完成闵行区中小学校啦啦操教练员、裁判员培训； 举办闵行区啦啦操、健身操比赛
。
    4、体育活动经费：推进市、区、学校三级阳光体育联赛的联动体系建设，营造健康向上的校园体育文化氛
围，确保阳光体育运动覆盖到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闵行区学生田径运动会每年150所左右的中
小学、职校2000人左右参与比赛，赛事共设3个组别，赛事举办一般为2天；每年在赛前举办体育特色项目展示
。
    5、初中毕业体育考试：配置满足22个大项考试设备及考试用球，完成300名裁判、200名工作人员的培训工
作，完成闵行区15000名初中毕业生体育现场考试工作，考试时长为12天。
    6、传统体育进校园：举办中华传统体育文化项目联赛活动，举办中小学生武术活动。为有特长的孩子们搭
建展示自我的平台。
    7、上海市学生运动会：根据上海市学生运动会竞赛规程，拟组织辖区内约1500人参加约50项比赛，在保障
安全的前提下，力保闵行区总体排名和运动员技术等级授予情况位列上海市第一梯队，并进一步提升运动员的
参赛水平、身体素质和闵行区的赛事宣传力度。
    8、冰上运动项目建设：深入开展冰上运动进校园，组建闵行区区队，组织冬令营、冰雪知识竞赛等冰雪活
动，为青少年提供更多的冰雪运动交流平台。
    9、学生体育一条龙创建：开展闵行区一条龙体育特色项目评审，促进学校体育项目均衡发展，丰富开设的
体育运动项目类型，不断强化体育特色，按照市文件要求，在区级层面，逐步建立体育9+X布局。目前9个重点
布局项目为：足球、篮球、排球、田径、游泳、乒乓球、羽毛球、网球及武术等。拟区域推进X项目为：曲棍球
、棒垒球、击剑、健美。
    10、学生体育智慧校园项目：为加快推进我区中小学体育工作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学生体质健康水
平，结合区域工作整体部署，推进16所高中智慧校园建设。
    11、校园篮球联盟建设：校园篮球联盟建设：组建U8、U10、U12、U14四支闵行区男子篮球队，做好日常训
练及梯队建设工作，为每年参与市级比赛取得较好成绩夯实基础；组织闵行区校园篮球联盟3v3比赛；组织校园
篮球联盟五人制比赛，结合实际每学期组织不少于1次的区联盟学校教师、教练员和裁判员的培训工作；根据区
队不同年龄段，各组织一次篮球夏令营（不少于2天）。
    12、网球进校园项目：校园网球联盟项目：组建小学、初中男女4支网球区队，建立一体化的教练准入与管
理办法、运动员准入与退出机制、制度保障体系等，探索了优秀苗子跨学段、跨区域的跟训参训方式，强化人

    依  据:根据项目组调查了解，本项目实施依据充分，项目实施主要依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青
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中发〔2007〕7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
全面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6〕27号）、《关于加强本市中小学体育艺术工作的指导意见》（沪府办规〔
2019〕10号）、《上海市中小学体育工作管理办法》、《体育总局教育部关于印发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
康发展意见的通知》（体发[2020]1号）

    闵行区教育局是该项目的实施主体。

    1、成立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以区教育局、局管理中心组成领导小组，负责项目进行过程中的关键点控制工
作，包括关键点检查、课程实施准备、问题协商、变更管理等，对项目阶段成果进行检验以确保项目在按照计
划进度、计划成本、计划质量进行。
    2、制定制度，规范管理。制定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明确立项申报、课程服务采购与资金使
用的责任单位、实施流程、管理要求，统一标准，规范管理。
    3、专家督查机制。专项在项目实施的不同阶段，聘请专家顾问组成员参与到领导层中，负责提供技术、管
理、实施等方面的专家意见或建议，包括对第三方实施单位的技术指导与督查。
    4、考核验收机制。分为初步验收、区级验收二个层面，初步验收由各学校聘请专家组织，主要查看配送课
程、实施情况是否与合同一致；区级验收由区教育局组织，关注各项目实施整体情况，对课程类、比赛活动类
是否与合同一致，目标大成度一致性进行检测。



 五、实施周期

 六、年度预算安排
序号 内容 审核数（万元）

1
校园足球联盟建设-精英训练营基地
建设

52.50

2
校园足球联盟建设-联盟区级赛事、
夏令营、颁奖嘉年华

88.00

3
校园足球联盟建设-精英训练营建设
（男队）

80.00

4
体育一条龙建设-学校体育特色项目
培育

160.00

5 篮球联盟五人制比赛及技能比赛 40.00

6 区中小学武术比赛 15.00

7
校园足球联盟建设-精英训练营建设
（女队）

80.00

8 围棋项目-精英选拔赛 15.00

9 校园篮球联盟建设（2023年尾款） 34.00

10 校园网球联盟建设（2023年尾款） 42.00

11 排球联盟建设 25.00

12 阳光体育大联赛 50.00

13 闵行区学生游泳比赛 20.00

14 区学生田径运动会 37.50

15 校园网球联盟建设（2024年首款） 42.00

16 健美操项目建设 35.00

17 冰上项目课程及交流 36.00

18 初中体育升学考试经费- 435.00

19 校园篮球联盟建设（2024年首款） 38.00

20 参加上海市学生运动会 451.00

21 2023年精英训练营（男队尾款） 7.05

22 2023年精英训练营（女队尾款） 7.50

23 全国啦啦操大赛（上海闵行站） 48.00

24 学校体育智慧校园项目 800.00

25 体育课程购买 840.00

3,478.55

 七、绩效目标

阶段 内容

验收阶段（2024年3——12月）

子项目到位后，首先由学校对课程的实施方案、课时计划、教练资质按
照合同要求审核，对数量等查看是否与合同一致；实施过程中由局普教
一科组织专家团队组织区级验收，主要关注教学情况、学生技术掌握情
况、竞赛获奖情况等等目标达成度进行过程性督查，目标达成度。

    该项目实施周期为一年（2024.1.1-2024.12.31）

立项审批阶段（2023年9-12月）

排摸2022年闵行区学生增长数、学校各体育特色项目实施情况，结合
2023年闵行区学校体育工作各子项目具体落实和成效，确定2024年各子
项目数、实施的数量、标准，形成建设方案，完成前期规划需求研究工
作。区教育局召集相关行业专家、财政专家开展评审会，测算资金需求
后，编制预算申请报告，向区财政局提出立项申请，经审议通过后正式
立项。

课程采购阶段（2024年1月——4月）

根据审批通过的项目设备购置清单开展采购准备，包括召开各子项目采
购会议、确定各子项目实施方案要求、确定采购形式和代理机构、审核
招投标文件、参与评标环节、与中标供应商协商供货要求及付款条款、
签订采购合同等。

子项目实施使用阶段（2024年4月-11
月）

供应商根据合同约定条款按时配送各类课程至学校，制定网上实施活动
及竞赛方案，按照各子项目建设方案执行，过程中由局普教一科持续跟
进，并组织专家进行督查，如发生配送设备未达到预计目标要求，局普
教一科将进行协调调整。



项目性质 经常性项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实施单位

计划完成日期

34,785,500.00 34,785,500.00

34,785,500.00

0.00

0.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体育教育经费

主管部门 闵行区教育局(汇总) 上海市闵行区教育局

计划开始日期 2024-01-01 2024-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其中：财政资金 34,785,5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

（1）根据《上海市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工作实施方案》、《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开展本市中小学生体育素养测评相关工
作的通知》要求，通过考官、考务人员培训，标准化考场部
署，严格按照文件要求规范的实施初中毕业体育升学考试。通
过开展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工作，中小学生技能等级测试工
作；引导学生积极参加体育活动，养成自觉进行体育锻炼的习
惯，完成中小学课程标准规定的初中生学习体育的基本任务，
促进身心全面健康发展。
（2）建区校园足球精英队，将优质资源引入校园，借助高水平
教练，充实校园足球的师资力量，运用科学合理的足球教育理
念和训练方法，提升区内精英队的训练质量和比赛能力，逐步
形成金字塔型的校园足球整体发展布局，发掘和培养品学兼优
的体育后备人才，多元规划和培育有运动天赋的孩子走向成
功，促进闵行区校园足球水平的稳步提高。
（3）围绕闵行区学校体育一条龙建设，围绕“资源共享，责任
共担，人才共育，特色共建”的工作理念，打造9+X（包含足篮
排，羽乒网、游泳、田径、武术等项目）体育特色项目培育，
击剑、曲棍球、健美操等项目联盟，将点串联成线，形成特色
项目人才培养体系。
（4）加强师资培训。通过安排区内体育教师作为助理教练与外
教共同带队训练，潜移默化的学习先进的足球理念和方法，培
养更多具有高水平足球教学能力的体育教师。
（5）加强体育文化建设，通过开展各级各类竞赛以及多元的体
育交流活动，吸引更多的学生、家长来关注学校体育工作，形
成学生、家长及社会认同的学校体育教育模式。
全年完成足球精英训练营建设、篮球项目区队建设、网球项目
区队建设、初中毕业体育升学考试、中小学生等级测试、举办
闵行区中小学学生田径运动会、开展三年级学生游泳区级比赛
等工作。

（1）根据《上海市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工作实施方案》、《上海市
教育委员会关于开展本市中小学生体育素养测评相关工作的通知》要
求，通过考官、考务人员培训，标准化考场部署，严格按照文件要求规
范的实施初中毕业体育升学考试。通过开展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工
作，中小学生技能等级测试工作；引导学生积极参加体育活动，养成自
觉进行体育锻炼的习惯，完成中小学课程标准规定的初中生学习体育的
基本任务，促进身心全面健康发展。
（2）建区校园足球精英队，将优质资源引入校园，借助高水平教练，
充实校园足球的师资力量，运用科学合理的足球教育理念和训练方法，
提升区内精英队的训练质量和比赛能力，逐步形成金字塔型的校园足球
整体发展布局，发掘和培养品学兼优的体育后备人才，多元规划和培育
有运动天赋的孩子走向成功，促进闵行区校园足球水平的稳步提高。
（3）围绕闵行区学校体育一条龙建设，围绕“资源共享，责任共担，
人才共育，特色共建”的工作理念，打造9+X（包含足篮排，羽乒网、
游泳、田径、武术等项目）体育特色项目培育，击剑、曲棍球、健美操
等项目联盟，将点串联成线，形成特色项目人才培养体系。
（4）加强师资培训。通过安排区内体育教师作为助理教练与外教共同
带队训练，潜移默化的学习先进的足球理念和方法，培养更多具有高水
平足球教学能力的体育教师。
（5）加强体育文化建设，通过开展各级各类竞赛以及多元的体育交流
活动，吸引更多的学生、家长来关注学校体育工作，形成学生、家长及
社会认同的学校体育教育模式。
全年完成足球精英训练营建设、篮球项目区队建设、网球项目区队建设
、初中毕业体育升学考试、中小学生等级测试、举办闵行区中小学学生
田径运动会、开展三年级学生游泳区级比赛等工作。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各类体育联盟建设经费 ≤5165000元

体育一条龙建设-学校体育特色项目培育经费 ≤1600000元

区各类比赛开展费用 ≤6910500元

冰上项目课程及交流 ≤360000元

初中体育升学考试经费 ≤4350000元

体育课程购买 ≤8400000元

学校体育智慧校园项目 ≤8000000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举办闵行区中小学学生田径运动会完成率 100%

绩效
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足球精英训练营建设完成数 10支

篮球项目区队建设完成率 100%

网球项目区队组建完成率 100%

初中毕业体育升学考试完成率 100%

中小学生技能等级测试完成率 100%

三年级学生游泳区级比赛完成率 100%

精英训练营基地建设参与人员数量 ≥250.00(人)

教师教练等级培训参与培训人次 ≥50.00(人)

质量指标

培训活动主题相符性 相符

区级比赛举办成功率 100%

教练资质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初中毕业体育考试完成及时性 及时，6月底前

培训开展及时性 及时，12月底完成

各类比赛完成及时性 及时，12月底完成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合格率 ≥95.00%

人才队伍培养保障情况 保障

三年级学生掌握游泳技能水平提升 提升

特色项目人才培养体系形成情况 形成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家长满意度 ≥85.00%

学生满意度 ≥85.00%

闵行区学生体育竞赛水平提高 提高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建立健全



 一、项目概述

 二、立项依据

 三、实施主体

 四、实施方案

考试中心经费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该项目有六个子项目组成，分别是：一.教育考试中心办公经费：1.本部门在开展各类业务的过程中，启动的电器设备较多，各类电器设备用电量较
大。2.各类考试报名时，考生家长来人咨询，考生、家长办理报名信息确认手续等；来往考试中心的人员接待量较大，办公场所清洁卫生工作用水量较大
。3.考试期间工作人员护卷值班，需要适当更换保密室内值班用品费用。4.日常工作中，需要添置适量的办公用品。二.考试经费：1.需要印制中招计划
书、印制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模拟试卷、学生材料袋及招生资料等；小学升初中招生中，印制学生材料袋、条形码等。2.组织各类重大考试，如初中学业水
平考试、中职校学业水平考试、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高考招生考试；成人高考、自学考试、教师资格考试；3.各类考试报名中，报名人数多，需核对信息
多，外聘人员核对、审核考生材料等，按考务文件要求，租借邮政车运送试卷等。三.教育考试设备运维：按照市教育考试院相关要求，重大考试须在标
准化考场内进行，考试指挥中心视频监控系统与考点考场监控系统对接，需要足够的网络宽带。四.教育考试中心专用设备维护：1.为了提高工作效率、
确保考试试卷安全与保密，本部门安装有运送试卷电梯一台，试卷专用电梯的维保费；2.考试中心重要场所(包括保密室)安防系统一套，确保考试中心工
作场所安全保密，安防系统维保费用。五.标准化考场重大考试支持服务费：保障各类重大考试期间，与各考点监控设备调试和运行服务。六.中小学学籍
管理：中小学学籍管理工作为本区学生做好相关服务工作，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需要外聘人员加班协助完成，以确保我区中小学学籍等各类基础
信息的准确性，确保转学工作有序顺利推进。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和上海市教育考试院相关文件。如：报名考试工作按照市教委和市教育考试院当年报名考试相关文件；考务费按照《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财政局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加强中考、高考教育考试考务费支出管理的通知》(沪教委人〔2020〕48号)；标准化考场按照《上海市
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上海市教育考试标准化考点场地及信息化建设规划指南的通知》（沪教委学〔2018〕42号）等。

    闵行区教育局是该项目的实施主体。

    1、由局考试中心根据上海市教委、上海市考试院相关文件要求，结合闵行区中小学实际情况，提出具体经费需求。区教育局作为项目的预算单位和
主管部门负责全过程，对项目组织审核工作，细化预算编制，申报项目相关费用，报区财政局排入年度预算计划。
    2、局考试中心作为项目的实施单位，按照当年的市教委、市考试院文件，全面落实高考综合改革和中考改革各项工作。依法实施“阳光招生”工
作，切实维护学生合法权益。进一步完善招生考试工作机制，坚持“公正、公平、公开”、依法治考的原则，进一步加强招生考试规范化管理，确保2024
年各项工作平稳、有序顺利开展。
    3、经费具体使用范围：1、招生方面工作，包括高招工作、中招工作、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升初中招生。2、各类考试报名信息确认工作，包括中考、
高考、高中学业水平考、教师资格考、中职校学业水平考。3、市级以上重大考试考务相关工作，包括中考、高考、高中学业水平考、教师资格考、中职
校学业水平考、成人高考、自学考试、公务员考试。4、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工作。



阶段 内容

立项审批阶段（2023年7-12
月）

局考试中心结合2023年各类考试考生数及预测2024年增长数，完成前期规划需求研究工作。区教
育局召集相关行业专家、财政专家开展评审会，测算资金需求后，编制预算申请报告，向区财政
局提出立项申请，经审议通过后正式立项。

实施阶段（2024年1-12月）

（一）招生方面工作
1、高招工作。按照市教委、市教育考试院和区教育局的有关要求，认真做好春季招生、三月自主招生、秋季招生相关
政策宣传、咨询接待及报名资格审核等工作，积极协调、组织好考生招生体检，做好填报志愿及考试考务、招生录取
等工作。
2023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高考报名信息确认。
2024年1月上旬，春考和1月份外语考。

3月上旬-4月上旬，协调组织招生体检。
6月上旬，高考。
6月中旬-8月上旬，填报志愿、招生录取等。
2、中招方面。按照市、区有关文件精神，做好中招政策宣传，招生咨询接待，组织好报名、填报志愿、考试考务和招
生录取等各项工作。
2024年1月中旬-2月下旬，中招报名信息确认。
4月上中旬，中招体育统一考试。
5月中下旬，理化实验操作考试和外语听说测试；填报志愿。
6月中下旬，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7月上旬-8月上旬，招生录取。
3、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升初中招生方面。按照市、区关于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升初中招生方面相关要求，积极宣传招生政
策，严格执行招生政策。做好小升初学生相关信息采集、数据分析，认真地细致地完成好招生录取工作。
2023年12月上旬-2024年1月下旬，分析调研各类招生相关信息。
2月上旬至4月上中旬，核对、修改学生基本信息等。
5月上旬至6月中旬，民办学校招生录取；公办招生分配。
7月上旬至8月上旬，校检、整理招生录取结果。
（二）各类考试报名信息确认工作
1、做好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和等级性考试报名相关工作。

2023年11月中旬至12月上旬，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报名工作（1月，语数外和政史地理化生）。
2024年3月上中旬，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和等级性考试报名工作（5月，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学等级
性考试；理化生实验操作测试。6月，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学合格性考试；信息技术合格性考试）。
2、做好“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报名和确认工作。
1月中旬，上半年教师资格考报名和确认。
9月上旬，下半年教师资格考报名和确认。
3、做好“三月自主招生”报考志愿填报工作。
3月，考生网上填报志愿，现场信息确认。
4、做好中职校学业水平方面相关报名确认工作。
11月，中职校学业水平考试报名和确认。
（三）有关市级重大考试考务相关工作
1、做好“春季高考及1月份外语科目考试”考务工作
1月上旬，春考及1月份外语科目考试。
2、做好“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考试考务工作
3月上旬，上半年教师资格考试。
9月下旬，下半年教师资格考试。
3、做好“上海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务工作
4月中下旬（两周），上半年自学考试。
10月中下旬（两周），下半年自学考试。
4、积极做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考务各项工作
6月上旬，高考（语文、数学、外语）。
5、做好“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相关工作
5月中旬，理化实验操作考试
5月下旬，英语听说测试
6月中旬，语文 、数学、外语、综合、道德与法治、历史科目考试。
6、做好“上海市成人高校招生考试”考务工作
10月下旬，成人高考。
7、做好“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和等级性考试”考务相关工作

1月上旬，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语文、数学、外语）。
5月上旬，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学）。
5月上旬，高中学业水平理化生实验操作测试。
6月下旬，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学、信息技术）。
8、做好“义务教育阶段写字等级考试（一、二级）”考务工作
12月上旬，五、九年级写字等级考试。
9、协助做好“上海市公务员考试”考务工作
12月上旬，市公务员考试。
10、做好“中职校学业水平考试”考务工作
12月上旬，中职校学业水平考试（英语口试）。
12月中旬，中职校学业水平考试（语文、数学、英语）。
（四）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工作
1、积极做好家长来人、来电咨询学籍政策接待工作
2、加强对各学校教务人员的学籍方面培训工作
3、完成中小学生转学相关事宜
4、做好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维护
5、完成中小学生电子学籍卡工作
6、做好中小学生毕业证书发放工作
7、做好对异动学生的资格审批

8、做好小升初学生跨区就读材料交接工作



 五、实施周期

实施阶段（2024年1-12月）

（一）招生方面工作
1、高招工作。按照市教委、市教育考试院和区教育局的有关要求，认真做好春季招生、三月自主招生、秋季招生相关
政策宣传、咨询接待及报名资格审核等工作，积极协调、组织好考生招生体检，做好填报志愿及考试考务、招生录取
等工作。
2023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高考报名信息确认。
2024年1月上旬，春考和1月份外语考。
3月上旬-4月上旬，协调组织招生体检。
6月上旬，高考。
6月中旬-8月上旬，填报志愿、招生录取等。
2、中招方面。按照市、区有关文件精神，做好中招政策宣传，招生咨询接待，组织好报名、填报志愿、考试考务和招
生录取等各项工作。
2024年1月中旬-2月下旬，中招报名信息确认。
4月上中旬，中招体育统一考试。
5月中下旬，理化实验操作考试和外语听说测试；填报志愿。
6月中下旬，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7月上旬-8月上旬，招生录取。
3、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升初中招生方面。按照市、区关于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升初中招生方面相关要求，积极宣传招生政
策，严格执行招生政策。做好小升初学生相关信息采集、数据分析，认真地细致地完成好招生录取工作。
2023年12月上旬-2024年1月下旬，分析调研各类招生相关信息。

2月上旬至4月上中旬，核对、修改学生基本信息等。
5月上旬至6月中旬，民办学校招生录取；公办招生分配。
7月上旬至8月上旬，校检、整理招生录取结果。
（二）各类考试报名信息确认工作
1、做好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和等级性考试报名相关工作。
2023年11月中旬至12月上旬，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报名工作（1月，语数外和政史地理化生）。
2024年3月上中旬，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和等级性考试报名工作（5月，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学等级
性考试；理化生实验操作测试。6月，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学合格性考试；信息技术合格性考试）。
2、做好“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报名和确认工作。
1月中旬，上半年教师资格考报名和确认。
9月上旬，下半年教师资格考报名和确认。
3、做好“三月自主招生”报考志愿填报工作。
3月，考生网上填报志愿，现场信息确认。
4、做好中职校学业水平方面相关报名确认工作。
11月，中职校学业水平考试报名和确认。
（三）有关市级重大考试考务相关工作
1、做好“春季高考及1月份外语科目考试”考务工作
1月上旬，春考及1月份外语科目考试。
2、做好“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考试考务工作
3月上旬，上半年教师资格考试。
9月下旬，下半年教师资格考试。
3、做好“上海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务工作
4月中下旬（两周），上半年自学考试。
10月中下旬（两周），下半年自学考试。
4、积极做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考务各项工作
6月上旬，高考（语文、数学、外语）。
5、做好“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相关工作
5月中旬，理化实验操作考试
5月下旬，英语听说测试
6月中旬，语文 、数学、外语、综合、道德与法治、历史科目考试。
6、做好“上海市成人高校招生考试”考务工作
10月下旬，成人高考。
7、做好“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和等级性考试”考务相关工作
1月上旬，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语文、数学、外语）。
5月上旬，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学）。
5月上旬，高中学业水平理化生实验操作测试。
6月下旬，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学、信息技术）。
8、做好“义务教育阶段写字等级考试（一、二级）”考务工作
12月上旬，五、九年级写字等级考试。
9、协助做好“上海市公务员考试”考务工作
12月上旬，市公务员考试。
10、做好“中职校学业水平考试”考务工作
12月上旬，中职校学业水平考试（英语口试）。
12月中旬，中职校学业水平考试（语文、数学、英语）。
（四）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工作
1、积极做好家长来人、来电咨询学籍政策接待工作
2、加强对各学校教务人员的学籍方面培训工作

3、完成中小学生转学相关事宜
4、做好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维护
5、完成中小学生电子学籍卡工作
6、做好中小学生毕业证书发放工作
7、做好对异动学生的资格审批
8、做好小升初学生跨区就读材料交接工作



 六、年度预算安排
序号 审核数（万元）
1 2.82
2 4.50
3 8.00
4 标准化考场重大考试支持服务费 14.70
5 考试经费 2000.00
6 制作考试考务材料、租借邮政车等 11.00
7 安防系统维护保养 0.74
8 运送试卷电梯维护保养 0.42

2,042.18       

 七、绩效目标

中小学学籍管理
教育考试中心办公经费

总计

考试中心网络信息费

    该项目实施周期为一年（2024.1.1-2024.12.31）

内容



项目性质 经常性项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实施单位

计划完成日期

20,421,840.00 20,421,840.00

20,421,840.00

0.00

0.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考试中心经费

主管部门 闵行区教育局(汇总) 上海市闵行区教育局

计划开始日期 2024-01-01 2024-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其中：财政资金 20,421,84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

根据市教委、市教育考试院及区教育局的有关工作要求，平稳
有序顺利的完成招生、考试及本区中小学学籍管理工作。

根据市教委、市教育考试院及区教育局的有关工作要求，平稳有序顺利
的完成招生、考试及本区中小学学籍管理工作。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绩效
指标

成本控制有效性 有效

产出指标

完成市级以上考试数 =18.00(次)

各类考试任务完成质量 100%

学生家长满意度 ≥95.00(%)

考试完成及时性 及时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招生、考试公平公正保障程度 有效保障

社会教育水平 提升

部门协作有效性 有效



 一、项目概述

 二、立项依据

 三、实施主体

 四、实施方案

 五、实施周期

 六、年度预算安排
序号 审核数(万元)
1 10,000.00      

10,000.00      

 七、绩效目标

    该项目实施周期为一年（2024.1.1-2024.12.31）

内容
校舍维修项目

总计

2024年6月-2024年7月 施工许可证、施工准备

2024年7月-2024年8月 施工阶段

2024年8月-2024年12月 竣工验收、审价、归档等

阶段 内容

2024年1月-2024年4月 立项审批、图纸设计、概算细化

2024年4月-2024年6月 招投标

校舍维修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由于学校校舍的使用率高，随着时间的推移，房屋结构的耐久性、安全性随之降低。为了避免学校出现安全隐患、发生安全事
故，需要及时对校舍及设施进行维护、修缮、更新，以确保学校校舍及设施能够达到安全使用的标准。教育系统校舍维修项目就是在
此背景下开展的，经学校申报，相关业务科室讨论，财政局、发改委、管理中心及第三方咨询公司现场踏勘、项目梳理后，2024年拟
安排校舍维修项目共57个。

 依  据:根据项目组调查了解，本项目实施依据充分，项目实施主要依据以下政策文件：
    1.沪教委【2015】139号文件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等9家单位关于印发 《促进本市城乡义务教育一体的实施意见（暂行）》的通知；
2.闵行区教育系统校舍修缮（专项资金类）管理办法；3.《闵行区教育系统政府采购内控管理制度(试行)》；4.沪教委基【2022】28
号文件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等七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本市义务教育学校建设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项目立项主体是闵行区教育局，建安费 1000万元以上（含）项目由代建单位组织实施，建安费 1000万元以下项目由各项目学校组织
实施。

1、各教育单位根据校舍现状，结合学校发展规划，申报学校校舍修缮计划。
2、管理中心汇总申报计划，组织现场踏勘，听取各校（园）实际需求，编制闵行区教育系统校舍修缮专项预算，并进行初步审核，形
成初步踏勘意见稿。
3、组织专家及相关业务科室进行初步踏勘意见的讨论，在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基础上再进行调整，并根据当年度专项预算经费确定项目
上报局领导审核。审核通过后，报局长办公会审议，会议通过后，再提交区教育党工委“三重一大”会议审议，通过后实施。
4、当年度校舍修缮项目根据区发改委批文实施，并列入年度维修专项计划。
5、项目一般于暑期施工。
6、施工完成后，组织竣工验收、审价、项目备案。



项目性质 经常性项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实施单位

计划完成日期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0.00

0.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健全性 建立健全

师生满意度 ≥90.00(%)

项目
绩效
目标

绩效
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通过校舍修缮，消除学校安全隐患，完善教学功能，提高教学
质量，改善学生的学习环境。

已识别安全隐患消除率 =100.00(%)

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00(%)

工程完工及时性

通过校舍修缮，消除学校安全隐患，完善教学功能，提高教学质量，改
善学生的学习环境。

改善学生学习环境 改善

提升教学质量 提升

及时完成，9月前

重大校园安全事故发生数 =0.00(个)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成本控制有效性 有效

校舍修缮专项项目数 =57.00(个)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

100,000,000.00
项目资金
（元）

其中：财政资金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计划开始日期 2024-01-01 2024-12-31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校舍维修项目

主管部门 闵行区教育局(汇总) 上海市闵行区教育局



 一、项目概述

 二、立项依据

 三、实施主体

民办学校、农民工子女学校经费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该项目由三个子项目组成，分别如下：
    1、民办学校生均补贴：2024年对我区街道地区4所民办学校（文绮中学、协和双语教科、燎原双语、万源城协和）实行教
育经费补贴，即按公办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定额标准。
    2、民办高中学费补贴：对本区户籍并在本区所属民办高中就读的学生进行学费补贴，进一步体现政府的人文关怀，减轻学
生家庭的经济负担。
    3、农民工小学成本补贴（文河、双江）：2008年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颁发了《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农民工
同住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沪教委基〔2008〕3号）文件，明确“市教委将继续加大对农民工同住子女义务教育的专
项经费投入，用于帮助民办农民工子女小学添置和改善教学设施设备，专项性经费向财力相对薄弱地区及民办农民工子女小学
集中地区倾斜”。本项目仅安排地属街道的2所民办农民工学校（文河、双江）的成本补贴，其他学校由镇级资金承担。

    依据:根据项目组调查了解，本项目实施依据充分，项目实施主要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闵行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闵府发
[2009]9号）等精神制订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不断提升民办学校的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鼓励和集聚全社会资源共同参与
办学，依法维护民办学校和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从而支持和促进我区民办教育健康有序发展的战略目标。
    2、《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2008年市政府实事项目完成60所农民工子女小学办学设施改造并纳入民办教育管理的实施意见
》（沪教委基〔2008〕37号）文件规定“在接受政府委托以招收农民工同住子女为主的民办小学规范财务管理的基础上，从
2008年秋起，对委托接纳的农民工同住子女免交学杂费、课本和作业本费。市教委按接纳学生人数给予每生每年1000元的基本
成本补贴，余下部分由区县根据实际成本核算情况予以补足”。
    3、《上海市以招收进城务工随迁子女为主的民办小学财务与资产管理若干问题的意见》（沪教委财【2015】88号）的通知
中指出：“教育行政部门应根据学校办学成本和实际需要，制定经费补贴标准，并随着事业的发展及时调整财政补贴标准，足
额拨付教育经费，满足学校教育教学需求，具体调整系数由各区县自行确定”。
    4、《关于对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收杂费和区民办普通高中学生学费补贴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闵府发（2003）11号）

    闵行区教育局是该项目的实施主体。



 四、实施方案

 五、实施周期

 六、年度预算安排
序号 审核数（万元）
1 民办学校生均补贴 3,775.85     
2 双江小学、文河小学成本补贴 905.63       
3 民办高中学费补贴 82.68        

4,764.15     

 七、绩效目标

阶段 内容

    1、农民工子女学校成本补贴：补贴范围是闵行区12所农民工子女学校，本项目资金仅安排街道地区所属2所农民工子女学
校（文河小学、双江小学），其他学校由镇级资金安排。补贴标准为生均经费8700元/生，体检费20元/生，消耗性材料费30元/
生，资金一季度拨付一次。
    2、民办高中学费补贴：补贴范围是闵行区所有民办学校的本区户籍高中学生，每人每学期650元。
    3、民办学校生均经费补贴：补贴范围是闵行区所有民办学校，本项目资金仅安排街道地区所属4所民办学校，其他学校由
镇级资金安排。补贴标准为小学2320元/生/年、初中2740元/生/年，住宿生另加300元/生/年，根据学籍人数给予补贴，资金一
年分两次拨付至各学校。

2024年1月、4月、7月、9月
农民工子女学校每季度提供一次学生数材料，教育局审核，并按规定流
程拨付资金

2024年3月、9月
民办学校提交上学年第二学期及本学年第一学期符合补贴条件的学生材
料，教育局审核，并按规定流程拨付资金

2024年3月、9月
民办高中提交上学年第二学期及本学年第一学期符合补贴条件的学生材
料，教育局审核，并按规定流程拨付资金

2024年12月 区教育局对补贴资金进行监督管理，定期对补贴资金进行跟踪检查

    该项目实施周期为一年（2024.1.1-2024.12.31）

内容

总计



项目性质 经常性项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实施单位

计划完成日期

47,641,522.00 47,641,522.00

47,641,522.00

0.00

0.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可持续性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民办学校、农民工子女学校经

费

主管部门 闵行区教育局(汇总) 上海市闵行区教育局

计划开始日期 2024-01-01 2024-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其中：财政资金 47,641,522.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

通过项目实施，在本区所属民办高中就读的闵行户籍学生全部
可以获得学费补贴；保障直管民办随迁子女学校办学的正常运
行。

通过项目实施，在本区所属民办高中就读的闵行户籍学生全部可以获得
学费补贴；保障直管民办随迁子女学校办学的正常运行。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绩效
指标

成本控制有效性 有效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补贴民办随迁子女学校数 =2.00(所)

补贴民办学校数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受补贴家庭学费负担水平降低情况 降低

应发尽发情况

=6.00(所)

补贴发放准确率 =100.00(%)

补贴发放及时性 及时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建立健全

民办学校学生家长满意度 ≥90.00(%)

保障

保障民办学校办学情况 保障

保障直管随迁子女学校办学情况 保障

政策知晓情况 知晓



 一、项目概述

 二、立项依据

 三、实施主体

 四、实施方案

阶段 内容

民办幼儿园小区生补贴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政府通过向公建配套民办幼儿园购买服务，对在我区依法设立并参照公办幼儿园管理费收费标准招收公建配套规定划区内
有常住户口或产权房业主的适龄儿童（即“小区生”）的公建配套民办幼儿园实行财政补贴，补充其办学成本，在促进民办幼
儿园健康持续发展的同时，更为幼儿能相对就近地接受公平、普惠、多元的学前教育提供了切实保障。

    依据:根据项目组调查了解，本项目实施依据充分，项目实施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闵行区人
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闵府发[2009]9号）、《闵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闵行区对公建
配套民办幼儿园实行财政补贴方案（试行）的通知》（闵府办发[2005]39号）、《上海市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及管理工作指
导意见》（沪教委托幼（2019）12号）

    闵行区教育局是该项目的实施主体。

    公建配套民办幼儿园与教育局签订《园舍使用管理协议书》，招生期间公示“小区生”招生范围。在每年2月和8月，根据
享受政府补贴“小区生”的实际就读人数，向区教育局提出财政补贴申请，并提供“小区生”户口簿或房产证复印件以及管理
费发票存根联复印件等材料。区教育局对材料进行核实后,补贴资金直接拨付给公建配套民办幼儿园，并按《闵行区民办学校财
政补贴资金使用管理办法》文件执行。

协议到期日 与公建配套民办幼儿园签订《园舍使用管理协议书》,确认补贴资质

2024年5月 公建配套幼儿园公示“小区生”招生范围

2024年2月、8月
符合补贴条件的民办公建配套幼儿园向区教育局提出补贴申请，提供相
关证明材料

2024年2月、8月 区教育局按照规定对学校、幼儿园资质及补贴人数、资金进行审核

2024年3月、9月 资料审核后,按照拨付程序进行拨付资金



 五、实施周期

 六、年度预算安排

序号 审核数（万元）

1 民办幼儿园小区生补贴 1,336.90     

1,336.90     

 七、绩效目标

    该项目实施周期为一年（2024.1.1-2024.12.31）

内容

总计

2024年12月 区教育局对补贴资金进行监督管理，定期对补贴资金进行跟踪检查



项目性质 经常性项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实施单位

计划完成日期

13,369,000.00 13,369,000.00

13,369,000.00

0.00

0.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民办幼儿园小区生补贴

主管部门 闵行区教育局(汇总) 上海市闵行区教育局

计划开始日期 2024-01-01 2024-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其中：财政资金 13,369,0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

整体提升民办幼儿园规范办园水平，提高民办幼儿园保教质
量，在依法依规办园的基础上，努力实现15%以上的民办幼儿园
达到优质园。

整体提升民办幼儿园规范办园水平，提高民办幼儿园保教质量，在依法
依规办园的基础上，努力实现15%以上的民办幼儿园达到优质园。

绩效
指标

产出指标

民办幼儿园小区生补贴人数 ≥7000.00(人)

民办幼儿园小区生补贴准确性 准确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居民就近入园的需求 保障

政策知晓率提升 提升

师生满意度 ≥90.00(%)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成本控制有效性 有效

民办幼儿园小区生补贴发放及时性 及时

提升民办幼儿园办学质量 提升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建立健全



 一、项目概述

 二、立项依据

 三、实施主体

资助经费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该项目由三个子项目组成，分别如下：
    1、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教育阶段学生资助项目：属于履行市级政策，由区教育局申请，经财政部门审核批准后
设立专项资金。对城乡低保家庭学生、特困供养人员、烈士家庭学生、适龄孤儿、残疾学生、本市户籍低收入困难家庭学生、建
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困境儿童进行教育资助，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的基本支出。
    2、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书本费项目：属于履行市级政策，由区教育局申请，经财政部门审核批准后设立专项资金。本市免
费向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和民办学校中有本市学籍的在校生提供教科书。
    3、义务教育学生营养午餐：属于履行市级政策，由闵行区教育局申请，经财政部门审核批准后设立专项资金，并于2012年9
月起正式实施。对在闵行区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本市户籍农村家庭（父母一方为农业户口即可）学生提供免费营养午餐
。

    依据:根据项目组调查了解，本项目实施依据充分，项目实施主要依据以下政策文件：
    1、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教育阶段学生资助项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等四部门关于印发〈上海市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认定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沪教委规〔2019〕7号）、《上海市中小学幼儿园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沪教委规
〔2022〕8号）。
    2、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书本费项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实行本市义务教育阶段教科书免费提供工作的
通知》（沪教委规[2023]1号）、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关于印发《上海市中小学教材
价格管理办法》的通知（沪发改规范（2017）10号）。
    3、义务教育学生营养午餐：市教委、市财政局联合制定的《上海市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办法》（沪教委财〔
2012〕123号）

    闵行区教育局是该项目的实施主体。



 四、实施方案

 五、实施周期

阶段 内容

    1、教育资助项目是根据《上海市中小学幼儿园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文件规定，对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
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资助。每学期开学初学校通过政策宣传，并结合民政、残联、扶贫办等职能部门出具的认定结
果，家长自愿申报、学校审核、区教育局复核，最终确定资助对象和资金金额，从而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生
活的基本支出。
    2、义务教育学生营养午餐项目是根据《上海市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办法》文件规定，对义务教育阶段就读的本
市户籍农村家庭（父母一方为农业户口即可）学生提供免费营养午餐。每学期开学初学校通过政策宣传，并结合公安户籍管理部
门出具的认定结果，家长自愿申报、学校审核、区教育局复核，最终确定资助对象和资金金额。
    3、免书本项目是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实行本市义务教育阶段教科书免费提供工作的通知》文件规
定，免费向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和民办学校中有本市学籍的在校生提供教科书。学校每学期上报书本的品种和数量，区教育局审核
无误，开学前将书本运送至学校，学校验收后，资金由教育局统一支付。

2024年1-2月份
学校上报上学年第二学期书本的征订数量，教育局审核后，在开学前送
到指定地点

2024年3月份-4月
学校进行资助政策宣传，收集上学年第二学期经济困难家庭学生和农村
户口家庭学生材料，交教育局审核，并按规定流程拨付资金

2024年5月份 根据学校书本的验收数量，按实支付资金

    该项目实施周期为一年（2024.1.1-2024.12.31）

2024年7-8月份
学校上报本学年第一学期书本的征订数量，教育局审核后，在开学前送
到指定地点

2024年9月份-10月
学校进行资助政策宣传，收集本学年第一学期经济困难家庭学生和农村
户口家庭学生材料，交教育局审核，并按规定流程拨付资金

2024年11月份 根据学校书本的验收数量，按实支付资金



 六、年度预算安排
序号 审核数（万元）
1 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 30.00         
2 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 300.00        
3 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 85.00         
4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书本费 800.00        
5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午餐 1,400.00      

2,615.00      
 七、绩效目标

内容

总计



项目性质 经常性项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实施单位

计划完成日期

26,150,000.00 26,150,000.00

26,150,000.00

0.00

0.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时效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资助经费

主管部门 闵行区教育局(汇总) 上海市闵行区教育局

计划开始日期 2024-01-01 2024-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其中：财政资金 26,150,0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

通过对本区低保家庭户学生落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
“学生营养午餐补助”、“学生书本、”等一系列补助政策，
实现家庭减负作用，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
利，推进教育公平。

通过对本区低保家庭户学生落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学生营
养午餐补助”、“学生书本、”等一系列补助政策，实现家庭减负作
用，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推进教育公平。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绩效
指标

成本控制有效性 有效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人数 =2063(人)

学生营养午餐补助人数 =4115.00(人)

学生书本补助人数 =181326.00(人)

质量指标

补助发放准确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政策知晓率 ≥95(%)

有责投诉发生数 =0.00(件)

家庭教育负担减轻情况 减轻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建立健全

受补家庭满意率 ≥95(%)

补贴发放及时性 及时

政策覆盖率 =100(%)



 一、项目概述

 二、立项依据

 三、实施主体

 四、实施方案

 五、实施周期

 六、年度预算安排
序号 审核数（万元）

1 12,000.00     

12,000.00     
 七、绩效目标

阶段 内容

深化民办义务教育规范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的意见》文件精神，以及《上海市深化民办义务教育规范
工作方案》等文件的规范要求，严格落实义务教育是国家事权、依法由国家举办的总体要求，在已有规范基础上，深化民办义
务教育规范工作，强化民办义务教育的规范管理。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将区内民办义务教育规模逐步调控到位。推动区内义
务教育结构优化和布局调整，促进公民办学校健康协调发展，实现公办义务教育为主体、民办义务教育为补充的预期目标。

    依据:本项目实施依据充分，项目实施主要依据：
    1.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的意见》；2.《上海市深化民办义务教育规范工作方案》；
3.《闵行区深化民办义务教育规范工作方案》；（上述均为内部文件）；4.教育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规范公办学校举办或者
参与举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通知》。

    闵行区教育局是该项目的实施主体。

    深化民办义务教育规范项目经费主要用于购买学位。根据《闵行区深化民办义务教育规范工作方案》，区内共有8所学校于
2022学年开始由政府购买学位，面向购买学位学校所有的在校学生。购买学位参照本市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生均经费基本标
准，其中小学为28500元/年，初中为38500元/年。本项目资金仅安排街道地区所属3所民办学校，其他学校由镇级资金安排。经
测算，2024年购买学位需安排经费1.2亿元。

  项目实施周期为一年（2024.1.1-2024.12.31）

内容

深化民办义务教育规范项目

总计

2023年12月 区教育局测算各校购买学位具体金额。

2024年2月、2024年9月 根据方案购买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学位。

2024年12月
区教育局对购买学位资金进行监督管理，定期对购买学位资金进行跟踪
检查。



项目性质 经常性项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实施单位

计划完成日期

120,000,000.00 120,000,000.00

120,000,000.00

0.00

0.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可持续性指标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深化民办义务教育规范项目

主管部门 闵行区教育局(汇总) 上海市闵行区教育局

计划开始日期 2024-01-01 2024-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其中：财政资金 120,000,0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

严格落实义务教育是国家事权、依法由国家举办的总体要求，
根据相关文件精神，在已有规范基础上，深化民办义务教育规
范工作，强化民办义务教育的规范管理。通过购买学位等方
式，将区内民办义务教育规模逐步调控到位。推动区内义务教
育结构优化和布局调整，促进公民办学校健康协调发展，实现
公办义务教育为主体、民办义务教育为补充的预期目标。

严格落实义务教育是国家事权、依法由国家举办的总体要求，根据相关
文件精神，在已有规范基础上，深化民办义务教育规范工作，强化民办
义务教育的规范管理。通过购买学位等方式，将区内民办义务教育规模
逐步调控到位。推动区内义务教育结构优化和布局调整，促进公民办学
校健康协调发展，实现公办义务教育为主体、民办义务教育为补充的预
期目标。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绩效
指标

成本控制有效性 有效

产出指标

民办学校购买学位学校数量	 =3.00(所)

民办学校购买学位准确性 准确

民办学校购买学位经费发放时间与计划一致 一致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学生学费压力降低情况 降低

进一步规范民办义务教育 规范

义务教育结构和布局优化 优化

促进公民办学校健康协调发展 促进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建立健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购买学位民办学校满意度 ≥90.00(%)

购买学位民办学校家长满意度 ≥90.00(%)



 一、项目概述

 二、立项依据

 三、实施主体

 四、实施方案

 五、实施周期

 六、年度预算安排
序号 审核数(万元)
1 4,721.14       

4,721.14       
 七、绩效目标

内容
设备购置项目

总计

2024年1月-12月 政府采购类设备项目验收

2024年1月-12月 政府采购类设备项目付款

    该项目实施周期为一年（2024.1.1-2024.12.31）

阶段 内容

2024年1月-12月 政府采购类设备项目公开招标（各预算单位提供设备参数）

2024年1月-12月 政府采购类设备项目具体实施、供货

设备购置与更新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围绕国家和上海市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上海市
教育综合改革方案的总体部署，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为目标，加大闵行区教育设备财政投入力度，建立健全教育设备更新
购置体系，完善推进教育设备均等化的配套措施，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2024年闵行区教育系统专项设备编制主要分为新开办、扩
班学校设备；设备购置与更新，用于教育系统各学校设备更新、新设备的添置。

 依  据:根据项目组调查了解，本项目实施依据充分，项目实施主要依据以下政策文件：
    1、《上海市幼儿园装备指南（试行）》2、《上海市普通中小学校教育装备配备指南（小学分册）》3、《上海市普通中小学校教育装
备配备指南（初中分册）》4、《上海市普通中小学校教育装备配备指南（高中分册）》5、《中小学校及幼儿园教室照明设计规范》上海
市地方标准DB31/T539-2020

    项目实施主体是闵行区教育局，由闵行区教育基建装备资产管理中心进行统筹管理。实施对象为闵行区教育局下属直管学校及直属单
位。

    1、各单位根据实际情况提出装备配置需求（设备、数量和总金额）。
    2、根据上海市教委中小幼教育装备配置指南，结合本区实际以及历年来财政对装备配置的要求，由管理中心审核编制2024年闵行区教
育系统直管学校设备预算。
    3、首先优先安排新开办、扩班学校设备，然后保障外语听说考场专项、2023民转公幼儿园尾款。
    4、最后根据资金总量，考虑部分急需的设备购置与更新项目（实验室设备配置、厨房设备更新等），并重点保障初高中学校设备项目
。



项目性质 经常性项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实施单位

计划完成日期

47,211,420.00 47,211,420.00

47,211,420.00

0.00

0.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学校师生设备使用满意度 ≥90.00(百分比)

项目
绩效
目标

绩效
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为不断强化闵行区教育信息化建设，努力把设备预算精打细
算，做到省而有效。从而不断充实教育资源，满足闵行区居民
子女的入学需求，努力追求享受教育权利的公平性。力争做到
落实国家及上海市教育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进一步加快学生剧
场及图书馆的建设，保障市教委中考改革方案及特殊教育三年
提升计划顺利实施完成，需要加大有关设备的投入力度。新开
班学校、扩班学校及更新设备购置完成率达100%（按实际需
求），各设备购置及时且均验收通过，设备投入使用率达
100%，避免重大设备故障，建立健全设备管理维护机制，学校
师生设备满意度达95%，使项目的总体效果得到社会的认可。

为不断强化闵行区教育信息化建设，努力把设备预算精打细算，做到省
而有效。从而不断充实教育资源，满足闵行区居民子女的入学需求，努
力追求享受教育权利的公平性。力争做到落实国家及上海市教育现代化
的战略目标，进一步加快学生剧场及图书馆的建设，保障市教委中考改
革方案及特殊教育三年提升计划顺利实施完成，需要加大有关设备的投
入力度。新开班学校、扩班学校及更新设备购置完成率达100%（按实际
需求），各设备购置及时且均验收通过，设备投入使用率达100%，避免
重大设备故障，建立健全设备管理维护机制，学校师生设备满意度达
95%，使项目的总体效果得到社会的认可。

设备投入使用率 =100.00(百分比)

服务水平提升 提升服务

设备管理维护机制健全性 建立健全

保障

设备验收通过率 =100.00(百分比)

设备购置及时性 及时

重大设备故障发生数  =0（起）

提升教育工作效率 提升

提升教育资源充实度 提升

保障教育工作正常开展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成本控制有效性 有效

设备购置完成率 =100.00(百分比)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

47,211,420.00
项目资金
（元）

其中：财政资金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计划开始日期 2024-01-01 2024-12-31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设备购置与更新

主管部门 闵行区教育局(汇总) 上海市闵行区教育局



 一、项目概述

 二、立项依据

 三、实施主体

 四、实施方案

政府购买辅助服务项目（保洁）经费情况说明

    为进一步规范教育系统用人，切实提升校园环境的保洁质量，为学校后勤及总务管理减轻负担，保证校园环境卫生质量，便
于管理和提高社会企业参与的积极性，2023年通过公开招标拟录用七家企业为我区63所直管学校提供校园保洁常规服务，以保证
学校后勤保洁服务的可持续性，特设立教育系统政府购买辅助服务项目；2024年新增友爱中学保洁服务11名（镇管调整为直管学
校）、闵行区实验高级中学补充保洁人员3名、闵行中学东校补充保洁人员2名、新开交大附属闵行实验学校安排保洁人员4名，上
半年涉及444名保洁人员，下半年涉及464名保洁人员。

 依  据:根据项目组调查了解，本项目实施依据充分，项目实施主要依据以下政策文件：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3〕96号）
 （2)《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建立健全本市政府购买服务制度的实施意见》（沪府发〔2015〕21号）
  (3)《关于印发<上海市市本级政府购买服务实施目录>的通知》（沪财预〔2017〕98号）
  (4) 闵行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闵行区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的通知（闵府发〔2021〕41号）
  (5)关于印发《上海市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2021年版）的通知》（沪财采〔2020〕25号）
(6)关于印发《上海市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2024 年版)》的通知（沪财采〔2023〕32 号）

    项目实施主体是闵行区教育局，由闵行区教育局管理中心进行统筹管理。实施对象为区属直管学校及直属单位。

   为提升了校园环境的保洁质量，学校后勤及总务管理的负担，同时也是为了便于管理和提高社会企业参与的积极性，通过采用
按各校实际建筑面积为基准配置人员的基本办法，具体执行标准为小学特教、寄宿制学校按建筑面积每3000平方米配置一名保洁
人员，其余学校按建筑面积每3500平方米配置一名保洁人员。3000建筑平米配置一名是底线，建筑面积在30000平米以上的大型学
校一律按中学标准执行不予照顾。配置过程中剩余建筑面积超过配置标准的一半，则配足一名，未过则不计。学校外场保洁人员
配置一般情况下各校统配一名，但人员配置已在9人以上的学校外场保洁人员配置不作考虑，建筑面积少于3000平米的学校外场配
置不作考虑。为便于集中管理和企业统筹，涉及的服务学校按区域相对均衡分组，采用公开招标，录用对应数量企业为我区直管
学校提供校园保洁常规服务。保洁日常服务过程中，定期对中标企业的工作进行考核，加强日常管理。



 五、实施周期

 六、年度预算安排

序号 审核数(元)

1 2,308,518.00    

2 1,385,111.00   

3 2,179,975.00   

4 1,307,985.00   

5 2,312,487.00   

6 1,387,492.00   

7 2,355,479.00   

8 1,413,287.00   

9 2,407,350.00   

包件一闵行区实验小学等8所学校保洁服务
（2024.8.15-2024.12.31）（已实施，一招三
年）

阶段 内容

项目服务阶段（2024.1.1-
2024.12.31）

本年度项目服务期自2024年1月1日-2024年12月31日。年度内将对中标供应商的工
作进行考核，并在相同采购任务的条件下确定次年合同的签订工作。

    该项目实施周期为一年（2024.1.1-2024.12.31）

内容

包件一闵行区实验小学等8所学校保洁服务
（2024.1.1-2024.8.14）（已实施，一招三年）

包件二上海市实验学校西校等9所学校保洁服
（2024.1.1-2024.8.14）（已实施，一招三年）

包件二上海市实验学校西校等9所学校保洁服
（2024.8.15-2024.12.31）（已实施，一招三
年）

包件三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上海闵行田园高级中
学等7所学校保洁服务（2024.1.1-2024.8.14）
（已实施，一招三年）

包件三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上海闵行田园高级中
学等7所学校保洁服务（2024.8.15-2024.12.31）
（已实施，一招三年）

包件四上海市吴泾中学等11所学校保洁服务
（2024.1.1-2024.8.14）（已实施，一招三年）

包件四上海市吴泾中学等11所学校保洁服务
（2024.8.15-2024.12.31）（已实施，一招三
年）

包件五上师大三附小等9所学校保洁服务
（2024.1.1-2024.8.14）（已实施，一招三年）



10 1,444,410.00   

11 2,194,800.00   

12 1,316,880.00   

13 2,196,690.00   

14 1,318,014.00   

15 88,095.00      

16 42,483.00      

17 66,071.00      

18 647,757.00     

26,372,884.00   

 七、绩效目标

包件七上海市古美高级中学等10所学校保洁服务
（2024.8.15-2024.12.31）（已实施，一招三
年）

包件五上师大三附小等9所学校保洁服务
（2024.8.15-2024.12.31）（已实施，一招三
年）

包件六上海市闵行区启智学校等9所学校保洁服务
（2024.1.1-2024.8.14）（已实施，一招三年）

包件六上海市闵行区启智学校等9所学校保洁服务
（2024.8.15-2024.12.31）（已实施，一招三
年）

包件七上海市古美高级中学等10所学校保洁服务
（2024.1.1-2024.8.14）（已实施，一招三年）

新增交大附属闵行实验学校保洁（2024.8.15-
2024.12.31）

上海市闵行中学东校补充保洁预算（2024.8.15-
2024.12.31）

闵行区实验高级中学补充保洁预算（2024.8.15-
2024.12.31）

友爱中学新增保洁预算（2024.1.1-2024.12.31）

总计



项目性质 经常性项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实施单位

计划完成日期

26,372,884.00 26,372,884.00

26,372,884.00

0.00

0.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时效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政府购买辅助服务项目（保

洁）

主管部门 闵行区教育局(汇总) 上海市闵行区教育局

计划开始日期 2024-01-01 2024-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其中：财政资金 26,372,884.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

通过购买464名保洁人员，维持65所学校环境卫生整洁，切实提
升校园环境的保洁质量，为学校后勤及总务管理减轻负担，保
证校园环境卫生质量，便于管理和提高社会企业参与的积极性
。

通过购买464名保洁人员，维持65所学校环境卫生整洁，切实提升校园
环境的保洁质量，为学校后勤及总务管理减轻负担，保证校园环境卫生
质量，便于管理和提高社会企业参与的积极性。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绩效
指标

成本控制有效性 有效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保洁服务人员数量 464.00(人)

保洁服务学校数量 65.00(个)

保洁人员工作完成率 100%

质量指标

人员考核优良率 >=90%

人员资质相符性 相符

保洁工作完成及时性 与工作计划一致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有责投诉数 =0.00(个)

校园环境卫生情况 提高

学生学习环境提升 提升

教员教学环境提升 提升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建立健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学校满意度 ≥90.00(百分比)

师生满意度 ≥90.00(百分比)



 一、项目概述

 二、立项依据

 三、实施主体

 四、实施方案

阶段 内容

储备教师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因闵行教育整体规模不断扩大，师资需求与编制有限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经与区委编办、区财政局沟通协商，拟在闵行
区教育系统阶段性设立储备教师项目。“储备教师”是指经过区教育局规范的招聘流程并被学校录用，以劳务派遣的形式聘
用，由区财政拨款全额保障的教师。参照区储备人才相关做法，建立储备教师薪酬体系，完善储备教师准入和退出机制，制订
储备教师管理办法，解决近阶段制约闵行教育发展的编制问题。

 依  据:根据项目组调查了解，本项目实施依据充分，项目实施主要依据以下政策文件：
（1）《关于印发<上海市公办普通高中机构编制标准><上海市公办初中、小学机构编制标准><上海市公办幼儿园机构编制标准>
的通知》（沪委编办[2020]209号）

    项目实施主体是闵行区教育局，由闵行区教育局人事科进行统筹管理。实施对象为闵行区各学段学校。

    1、严格实行总量控制。根据各学校学生数和在编教师人数，核定教师缺口数，给予储备教师招录指标。指导相关学校审核
面试，组织储备教师入职考试，完成储备教师招录流程。
    2、各学校按照《闵行区教育系统储备教师项目管理办法》中的要求，按规范做好储备教师的入职手续、日常工资发放、月
考核、学期考核以及离职等手续。
    3、加强监管，及时纠错整改。区教育局将对各单位的储备教师项目用人情况加强监管，并对学期考核进行审核，检查结果
列入对学校及校领导的考核内容。

2024年3月 用人单位根据实情向教育局提出招录需求并由教育局核准招录指标

2024年4月-5月 教育局发布招录指标，学校面试人员，教育局组织储备教师参加统一入职考试

2024年7月 学校为通过考试符合要求人员办理入职手续，由劳务公司进行劳资管理

2024年8月- 教育局按季度与劳务公司结算用人费用，劳务公司按月与储备教师结算薪酬



 五、实施周期

 六、年度预算安排

序号 审核数(万元)

1 4,353.00     

4,353.00     

 七、绩效目标

总计

    该项目实施周期为一年（2024.1.1-2024.12.31）

内容

储备教师



项目性质 经常性项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实施单位

计划完成日期

43,530,000.00 43,530,000.00

43,530,000.00

0.00

0.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储备教师

主管部门 闵行区教育局(汇总) 上海市闵行区教育局

计划开始日期 2024-01-01 2024-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其中：财政资金 43,530,0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

完成2024年直属学校约253名储备教师的配置，合理有效使用项
目预算，并通过储备教师达成对应学校2024年的教育教学任务
。

完成2024年直属学校约253名储备教师的配置，合理有效使用项目预
算，并通过储备教师达成对应学校2024年的教育教学任务。

学校满意度 ≥97(%)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绩效
指标

成本控制有效性 有效

产出指标

储备教师配置人数 =253(人)

储备教师工作优良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促进教育型人才培养 促进

储备教师到岗及时性 及时

政策知晓情况 知晓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建立健全

储备教师队伍建设情况 扩大



 一、项目概述

 二、立项依据

 三、实施主体

 四、实施方案

阶段 内容

政府购买辅助服务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为了进一步规范教育系统用人，应对教育系统各单位因各类不可控因素导致的人员临时性缺岗问题，保证学校教育教学的
可持续性，实现学校的年度教育教学及其他各项目标，闵行区教育局根据《关于深化本区学校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区
府发[2000]12号）文件精神要求，特设立教育系统政府购买辅助服务项目，向社会购买专业编制外用工，项目自此作为经常性
项目开始实施。

 依  据:根据项目组调查了解，本项目实施依据充分，项目实施主要依据以下政策文件：
（1）《闵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关于规范闵行区机关事业单位编制外用工管理意见的通知》（闵府办法[2004]59号）
（2）闵行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区机关、事业单位编制外用工实施政府采购的管理办法》的通
知（闵编[2000]12号）
（3）闵行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闵行区机关、事业单位编制外用工实施政府购买的有关操作口径》的通知（闵编
[2011]1号）
（4）《关于印发<上海市公办普通高中机构编制标准><上海市公办初中、小学机构编制标准><上海市公办幼儿园机构编制标准>
的通知》（沪委编办[2020]209号）

    项目实施主体是闵行区教育局，由闵行区教育局人事科进行统筹管理。实施对象为闵行区教育局及下属直管学校及直属单
位。

    1、严格配备标准，实行总量控制。各单位根据规模、班级数等，核定教师以及教辅、工勤人员的岗位数，并根据实际情
况，在总量范围内申请相应岗位的辅助项目额度。若学校辅助服务项目额度已经用满，但因特殊原因需临时增加岗位，可由学
校提出申请，由区教育局核准。
    2、各单位按照《闵行区教育系统辅助服务项目日常工作流程》中的要求，按规范做好辅助服务项目用工的申请、办理、更
换和终止等手续。
    3、加强监管，及时纠错整改。区教育局将对各单位的辅助服务项目用工情况加强监管，并定期进行检查，检查结果列入对
学校及校领导的考核内容。

2024年1月-12月 用人单位根据单位实际用人缺口向上级部门提出用工需求申请

2024年1月-12月 教育局业务科室根据申请单位的实际情况给予用工许可的批复



 五、实施周期

 六、年度预算安排

序号 审核数(万元)

1 28,216.00    

28,216.00    

 七、绩效目标

总计

2024年1月-12月 人才公司根据批复结果派遣用工至申请单位

2024年1月-12月 教育局按季度与人才公司结算用工费用，人才公司按月与派遣人员结算薪酬

    该项目实施周期为一年（2024.1.1-2024.12.31）

内容

工勤人员、技术人员（已实施，一招三
年）



项目性质 经常性项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实施单位

计划完成日期

282,160,000.00 282,160,000.00

282,160,000.00

0.00

0.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时效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政府购买辅助服务项目

主管部门 闵行区教育局(汇总) 上海市闵行区教育局

计划开始日期 2024-01-01 2024-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其中：财政资金 282,160,0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

通过政府购买辅助人员，从而为闵行区教育系统直管学校及直
属单位解决2023年度各种原因导致用工缺口的人员需求，提升
单位工作效率，建立健全人员考核机制，学校满意度达90%。

通过政府购买辅助人员，从而为闵行区教育系统直管学校及直属单位解
决2023年度各种原因导致用工缺口的人员需求，提升单位工作效率，建
立健全人员考核机制，学校满意度达90%。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成本控制有效性 有效

绩效
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政府购买辅助人员数量 ≤2245.00(人)

政府购买服务人员工作量计划完成率 =100.00(%)

政府购买辅助人员服务单位数量 =113.00(个)

质量指标

辅助人员工作考核通过率 =10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有责投诉处置率 =100.00(%)

用工缺口满足情况 有效满足

单位职责履行情况 正常履行

单位工作效率提升情况 提高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且有效

学校满意度 ≥90.00(%)

辅助人员资质达标率 =100.00(%)

政府购买服务人员工作完成 及时性 及时审核


